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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９６）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

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苏州迅达电梯有限公司、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

公司、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蒂森克虏伯家用电梯（上海）有限

公司、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沈阳博林特电梯有限公司、康力电梯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东南液压电梯有限公司、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许昌西继电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凤旺、乙宝明、沈言、胡斌、鲁国雄、王永旺、金来生、马凌云、王伟峰、魏山虎、

徐正浩、陈路阳、周兴、李振才、王友林、马依萍、周贤阁、王永强、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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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０．１　总则

０．１．１　本标准从保护人员和设备的观点出发制定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以降低与使用、维修或紧

急操作相关的危险。

０．１．２　考虑了与家用电梯有关的所有主要的机械危险、电气危险和因忽视人类工效学原理产生的危

险，通过风险评价，对于识别出的主要危险，规定了要求和措施，以消除或减少风险。研究了家用电梯在

下列方面的事故的可能性：

０．１．２．１　可能因下列事故造成危险：

ａ）　剪切。

ｂ）　挤压。

ｃ）　坠落。

ｄ）　撞击。

ｅ）　被困。

ｆ）　电击。

ｇ）　由下列原因引起的材料失效：

１）　机械损伤；

２）　磨损；

３）　锈蚀。

０．１．２．２　保护的人员：

ａ）　使用人员；

ｂ）　维修和检查人员；

ｃ）　井道、机房（如果有）和滑轮间（如果有）外面的人员。

０．１．２．３　保护的物体：

ａ）　轿厢中的装载物；

ｂ）　家用电梯的零部件；

ｃ）　安装家用电梯的建筑。

０．２　本标准不仅规定了家用电梯的基本安全要求，而且规定了安装家用电梯的建筑物（建筑结构）的最

低要求。

０．３　家用电梯可安装在新建筑和在用建筑中。

０．４　家用电梯制造商与业主之间应就下列问题进行协商：

ａ）　预定用途；

ｂ）　环境条件；

ｃ）　土建工程问题；

ｄ）　安装地点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ｅ）　对使用者的适用性。

０．５　为了阐明本标准的宗旨和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疑问，在制定本标准时，作了下列假设：

０．５．１　没有特定要求的零部件满足下列规定：

ａ）　依据通常的工程实践和计算规范进行设计，考虑所有的失效方式；

ｂ）　采用可靠的机械和电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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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依照有关通用标准避免液压、气动等设备产生的危险；

ｄ）　已知的有害材料（如：石棉）不能用于家用电梯部件；

ｅ）　由足够强度和良好质量的材料制成。

０．５．２　按照维护说明，零部件应有良好的维护和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尽管有磨损，仍能维持所需要的

特性。

０．５．３　所选择和配置的零部件在预期的环境影响和特定的工作条件下，不应影响家用电梯的安全

运行。

０．５．４　承载支撑件的设计应保证在预计载荷下家用电梯均能安全运行。

０．５．５　本标准对于电气安全装置的要求是：若电气安全装置完全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则其失效的可能

性不必考虑。

０．５．６　当使用人员按预定方法使用家用电梯时，对因其自身疏忽和非故意的误用而造成的问题应予以

保护。

０．５．７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人员可能做出某种鲁莽动作，本标准没有考虑同时发生两种或两种以上鲁

莽动作的可能性和（或）违反家用电梯使用说明的情况。

０．５．８　如果在维修期间，一个使用人员通常不易接近的安全装置被有意置为无效状态，此时家用电梯

的安全运行无保障，则应遵照维修规程采取补充措施以保证使用人员的安全。

０．５．９　所用的水平力：

ａ）　静力：３００Ｎ；

ｂ）　撞击所产生的力：１０００Ｎ。

这是一个人可能施加的作用力。

０．５．１０　除下列列出的项目外，依据良好的实例和标准要求所制造的机械装置，在无法检查情况下，将

不会损坏至引起危险的程度。

应考虑下列机械故障：

ａ）　悬挂装置破断；

ｂ）　辅助绳、链和带的所有连接的断裂和松弛；

ｃ）　液压系统（不包括油缸）的破裂；

ｄ）　液压系统（包括油缸）较小的泄漏；

ｅ）　参与对制动轮或盘制动的机电制动器机械零部件之一失效；

ｆ）　曳引轮上曳引绳失控滑移；

ｇ）　与主驱动机组和曳引轮有关零部件的失效。

０．５．１１　为了确保安全运行，设备运行的环境温度范围应考虑家用电梯使用地点的实际情况，设备运行

的环境温度范围在＋５℃～＋４０℃之间。对于很热或很冷的环境，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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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

１　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电梯的制造与安装应遵守的规范。

家用电梯仅供单一家庭使用，且：

ａ）　在固定层站之间，轿厢沿与垂直方向倾斜角不大于１５°的导轨运行；

ｂ）　可供使用或未使用轮椅车的人员使用；

ｃ）　由钢丝绳、链条、齿轮和齿条、液压油缸（直接或间接）、螺杆和螺母支撑或悬挂；

ｄ）　具有独立井道。

１．２　本标准考虑了有关在制造商所预见条件下按设计来使用家用电梯的主要危险。

１．３　本标准未考虑下列情况下的附加要求：

ａ）　在恶劣条件下的使用（如：极端的气候、强磁场等）；

ｂ）　雷击防护；

ｃ）　须符合特殊规定的运行（如：潜在爆炸的环境）；

ｄ）　可能导致危险状况的材料的搬运；

ｅ）　主要功能是运输货物；

ｆ）　易于遭受故意破坏；

ｇ）　在制造期间产生的危险；

ｈ）　地震、水灾；

ｉ）　在火灾期间的消防、疏散和运行；

ｊ）　噪声和振动；

ｋ）　混凝土、石填料、木材或其他基础或建筑物结构的设计；

ｌ）　支撑结构的预埋螺栓的设计；

ｍ）　使用ＧＢ／Ｔ１２９９５—２００６定义的机动轮椅车。

１．４　本标准不适用公众使用的电梯。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２４３—２００６　传动用短节距精密滚子链、套筒链、附件和链轮（ＩＳＯ６０６：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３４８０—１９９７　渐开线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ｅｑｖＩＳＯ６３３６１～６３３６３：１９９６）

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　外壳防护等级 （ＩＰ代码）（ｅｑｖＩＥＣ５２９：１９８９）

ＧＢ／Ｔ４７２３　印制电路用覆铜箔酚醛纸层压板（ＧＢ／Ｔ４７２３—１９９２，ｎｅｑＩＥＣ２４９２：１９８５～１９８８）

ＧＢ／Ｔ４７２４　印制电路用覆铜箔环氧纸层压板（ＧＢ／Ｔ４７２４—１９９２，ｎｅｑＩＥＣ２４９２：１９８７）

ＧＢ／Ｔ４７２８（所有部分）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ＧＢ４９４３—２００１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９５０：１９９９）

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ＧＢ５２２６．２—２００２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３２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３２：

１９９８，Ｉ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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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７０２４—１９９７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ＥＮ８１１：１９９８，ＭＯＤ）

ＧＢ／Ｔ８１９６—２００３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装置的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ＩＳＯ１４１２０：２００２，ＭＯＤ）

ＧＢ８９０３—２００５　电梯用钢丝绳（ＩＳＯ／ＦＤＩＳ４３４４：２００３，ＭＯＤ）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防止上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ｅｑｖＥＮ２９４：１９９２）

ＧＢ１２２６５．３—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避免人体各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ｅｑｖＥＮ３４９：１９９３）

ＧＢ１３０２８—１９９１　隔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　技术要求（ｅｑｖＩＥＣ７４２：１９８３）

ＧＢ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０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１：２００１，ＭＯＤ）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２００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４１：

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０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１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

控制电路电器（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５１：１９９７）

ＧＢ／Ｔ１５６５１　半导体器件　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　第５部分：光电子器件（ＧＢ／Ｔ１５６５１—１９９５，

ｉｄｔＩＥＣ７４７５：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１ 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

（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２部分：技术原则（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２：

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２６１　印制板总规范（ＧＢ／Ｔ１６２６１—１９９６，ｉｄｔＩＥＣ／ＰＱＣ８８：１９９０）

ＧＢ１６７５４—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ｅｑｖＩＳＯ／ＩＥＣ１３８５０：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２００５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１部分：设计通则（ＩＳＯ１３８４９１：

１９９９，ＭＯＤ）

ＧＢ／Ｔ１６８５６—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风险评价的原则（ｅｑｖｐｒＥＮ１０５０：１９９４）

ＧＢ１６８９５．３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５５４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接地配置、保护导体和保护

联结导体（ＧＢ１６８９５．３—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４：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４４１部分：安全防护电击防护（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０４，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１９９７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１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ｉｄｔＩＥＣ６６４１：

１９９２）

ＧＢ／Ｔ２００６３．１—２００６　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通用信息与索引（ＩＳＯ１４６１７１：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２１２４０—２００７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ＥＮ８１２：１９９８，ＭＯＤ）

ＩＳＯ２２１９９　电磁兼容性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辐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ｍｉｌ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ｌｉｆｔｓ，ｅｓｃａ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ｏｖｉｎｇｗａｌｋ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ＳＯ２２２００　 电磁兼容性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抗干扰性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ｆａｍｉｌ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ｌｉｆｔｓ，ｅｓｃａ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 ｍｏｖｉｎｇｗａｌｋｓ—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　术语

ＧＢ／Ｔ７０２４、ＧＢ７５８８、ＧＢ２１２４０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家用电梯　犺狅犿犲犾犻犳狋

安装在私人住宅中，仅供单一家庭成员使用的电梯。它也可安装在非单一家庭使用的建筑物内，作

为单一家庭进入其住所的工具，但是建筑物内的公众或其他居住者无法进入和使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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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在用建筑　犲狓犻狊狋犻狀犵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先于家用电梯的需求已被建造和占有使用的建筑。

３．３

胜任人员　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狋狆犲狉狊狅狀

在知识和实际经验方面经过适当的培训并获得制造企业认可，在必要的指导下能够安全地完成所

需工作的人员。

３．４

机械阻止装置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犫犾狅犮犽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当该装置在工作位置时，保证底坑和轿顶的最小安全空间，以便维修和检查的装置。

３．５

承载螺母　犾狅犪犱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狀狌狋

内部具有螺纹的部件，与螺杆共同承载载荷。

３．６

安全螺母　狊犪犳犲狋狔狀狌狋

内部具有螺纹的部件，它被连接到承载螺母上，但在正常运行期间不承载。如果承载螺母断裂，它

能承受载荷。

３．７

螺杆　狊犮狉犲狑

外部具有螺纹的部件，与承载螺母一起承受载荷，在特殊情况下该载荷由安全螺母施加。

３．８

自锁系统　狊犲犾犳狊狌狊狋犪犻狀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在自由运行条件下确保轿厢速度降低的螺杆与螺母系统。

３．９

安全制停装置　狊狋狅狆狆犻狀犵狊犪犳犲狋狔犱犲狏犻犮犲

在超速时，停止螺杆与螺母之间相对旋转，并且停止家用电梯和使其保持静止的机械装置。

４　基本安全要求

４．１　总则

４．１．１　家用电梯应满足本标准的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且应依照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和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有关原则设计。

４．１．２　家用电梯应根据使用频率进行设计。

４．１．３　无论是否磨损，应确保本标准规定的尺寸。应采取措施防止腐蚀的影响。应减小对周围墙壁和

其他支撑结构的噪声和振动的传递。

４．２　人员防护

部件（如：驱动装置的齿轮）应被防护，以避免人员受伤害的风险。可接近的设备柜（屏）应通过使用

专用的工具或钥匙才能打开的方法来保证安全。

防护应按照ＧＢ／Ｔ８１９６—２００３、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和ＧＢ１２２６５．３—１９９７设计和安装。

４．３　维修和检查的可接近性

４．３．１　利用轿顶作为工作区域

当需从轿顶维修（维护和修理）或检查机器时，如果该工作可能导致失控和（或）意外的轿厢运动，应

装设机械锁住装置，该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保证用于维修和检查站人的轿顶平面与轿顶垂直投影面积内的井道顶最低部件之间最小２ｍ

的垂直距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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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能够承受可预见载荷施加到该装置上的作用力，该装置及其附件不应产生永久变形，且不能

因此引起轿厢永久变形。

ｃ）　通过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证实该装置已处在所设计的非工作位置，仅当其处在非工作

位置时，家用电梯才能进行正常运行、检修运行及紧急电动运行。

４．３．２　井道外的工作区域

４．３．２．１　任何紧急操作和动态测试（如：制动器测试、曳引能力测试、安全钳测试）所需要的装置应装设

为可从封闭的井道外进行操作。

４．３．２．２　当机器在井道内且需要从井道外进行维修、检查时，应只能通过符合５．８规定的门才可能接

近设备。

４．３．２．３　最小的通道应是０．８０ｍ宽、１．８０ｍ高，且不应被打开的门（活板门）和（或）依照维修说明安

装在井道外工作区域的任何保护装置所阻塞。

４．３．３　井道外的设备

４．３．３．１　设备应位于设备柜内，非授权人员不可接近。

４．３．３．２　设备柜应由无孔的壁、底板、顶板和门组成，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柜门：

１）　不能向柜内开启；

２）　装有用钥匙打开的锁；

３）　不用钥匙也能关闭和锁住。

ｂ）　仅允许下列开孔：

１）　散热孔；

２）　为了实现家用电梯功能，与井道之间的联接而在设备柜上所设置的必需的孔；

３）　在火灾情况下，用于排除气体和烟的通风孔。

ｃ）　如果非授权人员可接近ｂ）所要求的孔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按照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表５，防止接近危险区域；

２）　符合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的ＩＰ２ＸＤ。

４．３．３．３　设备柜前应有足够对设备进行方便和安全操作的净工作区域。工作区域的净高度应至少为

２ｍ，且：

ａ）　在需要维护和检查部件的地方，应至少提供０．５０ｍ×０．６０ｍ的水平净工作区域。

ｂ）　在控制柜（屏）前的水平净工作区域应满足：

１）　深度，从壁外表面测量至少０．７０ｍ；

２）　宽度，取０．５０ｍ或柜（屏）的总体宽度两者较大值。

仅对于在用建筑物，最小净高度可以减小为建筑物结构所允许的最大值，但是不应小于１．８０ｍ。

当该高度小于２ｍ时，应在柜上适当位置设置与此相应的警告。

４．４　耐火

构成家用电梯（包括井道围壁和门）所使用的材料不应是易燃的。在火灾情况下，这些材料的毒性

和它们可能产生的气体和烟都不应造成危险，且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有关要求。

４．５　额定速度

家用电梯的额定速度不应大于０．４ｍ／ｓ，对于无轿门的家用电梯额定速度宜不大于０．３ｍ／ｓ。

４．６　行程

轿厢行程不应超过１２ｍ。

４．７　额定载重量

４．７．１　额定载重量应按净承载面积（扶手所占面积也应计算在内）上至少２５０ｋｇ／ｍ
２ 来计算。

４．７．２　额定载重量不应大于４００ｋ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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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载荷控制

４．８．１　轿厢应设有载荷控制装置，在轿厢发生超载情况下，防止正常启动（液压式家用电梯的再平层除

外）。当载荷大于额定载重量的１１０％时，认为超载。

４．８．２　在超载情况下，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应通过轿厢上的听觉和（或）视觉信号通知使用人员；

ｂ）　门应保持打开状态或在开锁区域内能够打开。

４．９　轿厢面积

轿厢的净装载面积（扶手所占面积也应计算在内）不应超过１．６ｍ２。

４．１０　乘客数量

乘客数量应按公式
额定载重量

７５
计算，计算结果向下圆整到最近的整数。

４．１１　机械强度

４．１１．１　组成悬挂、导向部件及其附件和联接件、轿壁、轿厢地板和轿顶的组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以便在下列工况下承受所施加的作用力：正常运行期间；安全钳、管路破裂阀、夹紧装置或棘爪装置动作

时；轿厢撞击缓冲器时的冲击；或轿厢停在机械停止装置时的冲击。

４．１１．２　应按预计的用途设计家用电梯的机械强度。

４．１２　防止设备遭受外部有害影响的防护

４．１２．１　总则

在安装现场应避免所有机械和电气部件可能遭遇到外部伤害和危险的影响，如：

ａ）　水或固体物质的进入的影响；

ｂ）　湿度、温度、腐蚀、空气污染、太阳辐射等的影响；

ｃ）　植物和动物等的影响。

４．１２．２　防护

应防止水进入井道或应提供排水系统。

防护的设计和安装应满足：４．１２．１的影响不妨碍家用电梯安全可靠地运行。

４．１２．３　设备机械损伤的防护

应按照ＧＢ／Ｔ８１９６—２００３、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和ＧＢ１２２６５．３—１９９７设置防护。

４．１３　室外使用的防护等级

对于室外使用，根据现场情况（见假设），家用电梯的电气设备应具有足够防护等级，应至少为

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定义的ＩＰ５４或与ＩＰ５４相同的防护。

４．１４　最小通道

最小通道应符合国家建筑法规要求，且不应被下列设施妨碍：

ａ）　门或活板门；和（或）

ｂ）　根据维护说明，为封闭井道外工作区域所提供的保护装置。

５　井道

５．１　总则

除与家用电梯有关的装置（设备）外，井道中不应安装其他设施。

５．２　井道的封闭

５．２．１　全封闭的井道

井道应由无孔的围壁、底板和顶板完全封闭。仅允许有下列开口：

ａ）　层门开口；

ｂ）　通往井道的检修门、井道安全门以及检修活板门的开口；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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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火灾情况下，气体和烟雾的排气孔；

ｄ）　通风孔；

ｅ）　为了实现家用电梯的功能，井道内与井道外设备之间所必需的开口。

５．２．２　部分封闭井道

井道可部分封闭，但要提供：

ａ）　在人员可正常接近家用电梯处，围壁的高度应足以防止人员：

———遭受家用电梯运动部件的伤害；

———直接或用手持物体触及井道中电梯设备而干扰家用电梯的安全运行。

若符合图１和图２要求，则认为围壁高度足够，即：

　　１）　在层门侧的高度不小于３．５０ｍ；

２）　其余侧，当围壁与电梯运动部件的水平距离为最小允许值０．５０ｍ时，高度不应小于

２．５０ｍ；若该水平距离大于０．５０ｍ 时，高度可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当距离等于

２．００ｍ 时，高度可减至最小值１．１０ｍ。

ｂ）　围壁应是无孔的。

ｃ）　围壁距地板、楼梯或平台边缘最大距离为０．１５ｍ（见图１）。

ｄ）　对露天家用电梯，应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见０．５．３），如：沿建筑物外墙安装的附壁梯。

　　注：只有在充分考虑环境或位置条件后，才允许家用电梯在部分封闭井道中安装。

单位为毫米

犆———轿厢；

犎———围壁高度；

犇———与电梯运动部件的距离（见图２）。

图１　部分封闭的井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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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部分封闭的井道围壁高度与距电梯运动部件距离的关系图

５．３　顶层空间

５．３．１　对于曳引式家用电梯，当对重完全压在缓冲器上时，顶层空间应满足表１规定。

５．３．２　对于非曳引式家用电梯，轿厢从顶层向上运行撞击到上缓冲器或运行到上限位装置时轿厢的行

程不应小于０．１０ｍ，且轿厢完全压缩上缓冲器或上限位装置动作后顶层空间应满足表１规定。

５．３．３　如果装设上机械阻止装置，该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该装置应固定在井道内所设计的放置位置，并应防止其脱落和坠入井道。从井道外，维修和检

查人员应能容易地将其设置成工作状态和恢复到所设计的放置位置。

ｂ）　在维修和检查人员进入轿顶之前，该装置应处在工作状态，如果该装置没有处在工作位置，则

应易于判别其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ｃ）　通过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证实该装置处在非工作位置和工作位置。仅当该装置处在工

作位置时，轿厢才能从轿顶以检修速度运行，且仅当该装置处在所设计的非工作位置时，轿厢

才能进行正常运行。

ｄ）　装设符合１４．１２．６规定的检修运行行程上限位开关，该开关应在轿厢撞击该装置之前动作，以

防止轿厢撞击该装置。从该开关动作到完全压缩该装置的轿厢行程范围内，该开关应保持动

作状态；一旦该开关动作，应停止轿厢继续向上运行，但应能检修控制轿厢向下运行。

ｅ）　该装置应设有弹性装置以吸收轿厢可能撞击该装置所产生的能量，并且不应引起轿厢和承受

力的部件的永久变形。

ｆ）　应将该装置涂成黄色并标有明显的标志。

ｇ）　仅由授权人员操作设置在井道外的复位装置才能使家用电梯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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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最小顶层空间

项　　目 未装设上机械阻止装置 装设上机械阻止装置

导靴和悬挂端接装置的最高部位与

轿顶垂直投影范围内井道顶最低部

件之间的垂直距离

０．１０ｍ ０．１０ｍ

固定在轿顶上的设备最高部件与轿

顶垂直投影范围内井道顶最低部件

之间的垂直距离

０．３０ｍ ０．１０ｍ

轿顶站立区域最高水平面与井道顶

部最低部件之间的垂直距离
１．００ｍ —

轿顶上方空间

该 空 间 应 能 容 纳 一 个 不 小 于

０．５０ｍ×０．６０ｍ×０．８０ｍ 的长方

体，且可以任一平面朝下放置。对于

用钢丝绳、链直接系住的电梯，只要

每根钢丝绳或链的中心线距长方体

的一个垂直面（至少一个）的距离均

不大于０．１５ｍ，则悬挂钢丝绳或链及

其附件可以包括在这个空间内

当上机械阻止装置起作用时，上机械

阻止装置所设置的弹性装置完全压

缩时，该空间应能容纳一个不小于

０．５０ｍ×０．６０ｍ×０．８０ｍ的长方体，

且可以任一平面朝下放置。轿顶站

立区域最高水平面与井道顶部最低

部 件 之 间 的 垂 直 距 离 不 应 小

于１．００ｍ

５．４　底坑空间

５．４．１　对于直接作用式液压式家用电梯，当轿厢到达最低位置时，对于其他类型家用电梯，当轿厢压在

完全压缩的缓冲器上时，最小底坑空间应满足表２规定。

５．４．２　如果装设下机械阻止装置，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该装置应固定在井道内所设计的放置位置，并应防止其意外脱落。从井道外，维修和检查人员

应能容易地将其设置成工作状态及恢复到所设计的放置位置。

ｂ）　在维修和检查人员进入轿厢下部空间之前，该装置应处在工作状态，如果该装置没有处在工

作位置，则应易于判别其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ｃ）　通过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证实该装置处在所设计的非工作位置和工作位置。仅当该装

置处在所设计的非工作位置时，轿厢才能进行正常运行；当需要在底坑移动轿厢时，应采用符

合１４．１７．２要求的检修运行控制装置，且仅当该装置处在工作位置时，才能在底坑利用检修运

行控制装置操纵轿厢运行。

ｄ）　该装置应设有弹性装置以吸收轿厢撞击该装置所产生的能量，应能停止载有额定载重量以额

定速度下行的轿厢并能保持停止，并且不应引起该装置及轿厢的永久变形。

ｅ）　应将该装置涂成黄色并标有明显的标志。

ｆ）　仅由授权人员操作设置在井道外的复位装置才能使家用电梯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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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最小底坑空间

项　　目 未装设下机械阻止装置 装设下机械阻止装置

轿厢底部最低部件与底坑地面之间

的垂直间距
０．１０ｍ ０．１０ｍ

底坑中轿厢垂直投影范围内所固定

的最高部件与轿厢的最低部件（除护

脚板、导靴外）之间的垂直距离

０．３０ｍ ０．１０ｍ

轿底下方空间

轿厢底部应提供能容纳一个不小于

０．５０ｍ×０．６０ｍ×１．００ｍ的长方体

的空间，该长方体可任一平面朝下

放置

当下机械阻止装置起作用时，下机械

阻止装置所设置的弹性装置完全压

缩时，轿厢底部应提供能容纳一个不

小于０．５０ｍ×０．６０ｍ×１．００ｍ的长

方体的空间，该长方体可任一平面朝

下放置

５．５　轿厢与对重／平衡重下部空间的人员防护

家用电梯井道不宜设置在人们能到达的空间上面。

如果轿厢与对重（平衡重）之下确有人能够到达的空间，井道底坑的底面至少应按５０００Ｎ／ｍ２ 载荷

设计，且：

ａ）　将对重缓冲器作用于（或平衡重运行区域下面是）一直延伸到坚固地面上的实心桩墩；或

ｂ）　对重／平衡重上装设安全钳。

５．６　井道壁

５．６．１　总则

井道壁应为无孔结构，井道壁应将障碍物隔离开来。

除了观光型的家用电梯外，其他所有家用电梯从底坑地面到井道顶除了层门之外都应是完全封闭

的，部分封闭井道应符合５．２．２要求。

５．６．２　井道壁内表面凸出和凹进

５．６．２．１　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

５．６．２．１．１　面对轿厢入口的层门与井道壁或部分井道壁的要求，适用于井道的整个高度。

５．６．２．１．２　由层门和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或部分井道壁组成的组合体，除门的动作间隙外，应在井

道宽度上形成一个无孔表面。

５．６．２．１．３　对于无轿门家用电梯，在开门宽度并每边各加５０ｍｍ范围内，井道壁内表面的任何凹进或

凸出不应超过３ｍｍ，且超过１．５ｍｍ的凸出物应倒成与垂直面小于等于１５°角（见图３）。

对于有轿门家用电梯，每个层门地坎下的井道壁应符合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中５．４．３要求。

单位为毫米

图３　凸出物倒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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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２　除面对轿厢入口的井道壁外，井道内表面的凹进或凸出不应超过８０ｍｍ。超过８０ｍｍ应打

平或从底部加工成与垂直平面不小于１５°但不大于３０°的倒角。

５．７　井道的强度

５．７．１　总则

井道结构应符合国家建筑标准的有关要求，应能承受施加在其上的载荷和作用力。

５．７．２　井道壁

５．７．２．１　井道壁应至少具有下列要求的机械强度，即：将３００Ｎ的力均匀分布在５ｃｍ
２ 的圆形或方形

面积上，垂直作用在井道壁的任一点上，应：

ａ）　无永久变形；

ｂ）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５ｍｍ。

５．７．２．２　人员可正常接近的玻璃门扇、玻璃面板或成形玻璃板均应采用夹层玻璃制成，其高度应符合

５．２．２的要求。

５．７．３　底坑地板

底坑地板在任何位置应至少能支撑两个人的重量，每个人按在地板的任意０．２０ｍ×０．２０ｍ面积

上作用１０００Ｎ的力计算，无永久变形。

５．８　检修门和活板门

５．８．１　检修门和活板门不应妨碍家用电梯运行。

５．８．２　检修门和活板门应能从外面用专用钥匙或工具打开。

５．８．３　检修门和活板门应不用钥匙也能机械地锁住，检修门和活板门即使在锁住的情况下，也应能不

用钥匙从井道内部将门打开。

５．８．４　检修门的高度不应小于１．４０ｍ，宽度不应小于０．６０ｍ；活板门的高度不应大于０．５０ｍ，宽度不

应大于０．５０ｍ。

５．８．５　应采用符合１４．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证实上述门的关闭状态，仅当检修门和检修活板门均处

于关闭位置时，家用电梯才能运行。

６　井道的入口

６．１　总则

６．１．１　井道入口应由无孔的层门防护。

　　注：每一层站应有足够的空间使层门能完全地打开。

６．１．２　层门应是无孔的水平滑动门、折叠门或铰链门。层门不应向井道内打开。

６．１．３　除门运行所需间隙外，层门关闭后，层门应将层门入口完全封闭。

６．２　层门宽度

６．２．１　层门入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０．６０ｍ。如果使用轮椅车，层门入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０．８０ｍ。

６．２．２　层门入口净宽度比轿厢入口净宽度在任一侧的超出部分均不应大于５０ｍｍ。

６．３　层门入口净高度

６．３．１　除６．３．２外，层门入口净高度不应小于２ｍ。

６．３．２　在用建筑

入口的最小净高度可适当减小至建筑物所允许的最大值，但不应小于１．８０ｍ。当高度小于２ｍ

时，轿厢内和层站上应给出适当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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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层门结构

６．４．１　内表面

对于无轿门的家用电梯，层门内表面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由连续坚硬平滑的垂直无孔表面构成；

ｂ）　任何凹进或凸出不应超过３ｍｍ［除ｃ）外］，对于超过１．５ｍｍ的凹进或凸出，与垂直面倒角应

小于等于１５°（见图３）；

ｃ）　如果层门装设把手，应为嵌入式。对于无轿门电梯，把手及其与层门联接部位还应避免轿厢运

行时对轿内人员产生剪切危险。

６．４．２　内表面与井道壁

对于无轿门家用电梯，层门关闭时，层门内表面应与其封闭的井道内壁平齐，且应满足５．６．２．１．３

规定。

６．４．３　玻璃

６．４．３．１　玻璃门扇的固定方式应能承受本标准规定的作用力，而不损伤玻璃的固定件。

玻璃尺寸大于６．４．８所述的玻璃门，应使用夹层玻璃，应按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Ｊ表Ｊ２选用或能

承受附录Ｊ所述的冲击摆试验。试验后，门的安全功能应不受影响。

６．４．３．２　玻璃门的固定件，即使在玻璃下沉的情况下，也应保证玻璃不会滑出。

６．４．３．３　玻璃门扇上应有永久性的标记：

ａ）　供应商名称或商标；

ｂ）　玻璃的型式；

ｃ）　厚度［如：（８＋０．７６＋８）ｍｍ］。

６．４．３．４　为了避免拖曳孩子的手，对动力驱动的自动水平滑动玻璃门，若玻璃尺寸大于６．４．８的规定，

应采取使危险减至最小的措施，例如：

ａ）　减少手和玻璃之间的摩擦系数；

ｂ）　使玻璃不透明部分高度达１．１０ｍ；

ｃ）　感知手指的出现；

ｄ）　其他等效的方法。

６．４．４　间隙

门周边及其之间的任何间隙不应大于６ｍｍ，如果有凹进，间隙从凹进底处测量。

６．４．５　门的导向装置

６．４．５．１　在正常操作期间，应防止门在其行程极限位置时卡住或脱位。

６．４．５．２　当采用滑动门或折叠门时，门的顶部和底部均应设有导向装置。

６．４．６　地坎

层门入口应设置地坎和斜坡，它们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承受载荷通过其进入轿厢。

斜坡应在轿厢入口侧形成一个高度大于１０ｍｍ的台阶。在斜坡的前面，允许有高度不大于１０ｍｍ

的台阶。见图４。斜坡应具有一个倾斜面，斜面的倾斜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ａ）　当垂直高度小于等于５０ｍｍ时，斜度不应大于１∶４；

ｂ）　当垂直高度小于等于７５ｍｍ时，斜度不应大于１∶６；

ｃ）　当垂直高度小于等于１００ｍｍ时，斜度不应大于１∶８；

ｄ）　当垂直高度大于１００ｍｍ时，斜度不应大于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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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４　斜坡示意图

６．４．７　层门机械强度

层门及其门锁在锁住位置时的机械强度应满足：３００Ｎ的力垂直作用于该层门的任一面的任何位

置，且均匀地分布在５ｃｍ２ 的圆形或方形面积上时，应：

ａ）　无永久变形；

ｂ）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５ｍｍ；

ｃ）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不影响门的安全性能。

６．４．８　轿厢在此指示

如果层门是手动开启的，使用人员在开门前，必须能知道轿厢是否在该层站。因此当层门用非透明

的材料制成且非透明部分高度超过１．１０ｍ时，应安装下列ａ）、ｂ）、ｃ）三者之一：

ａ）　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一个或几个透明视窗：

１）　除用冲击摆试验外，应满足６．４．７规定的机械强度；

２）　每个层门装玻璃的面积不得小于０．０１５ｍ
２，每个视窗的面积不得小于０．０１ｍ２；

３）　宽度不小于６０ｍｍ，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

４）　窗下沿在层站以上０．９０ｍ至１．１０ｍ之间，对于宽度大于８０ｍｍ的视窗，其下沿距地面

不得小于１．００ｍ。

ｂ）　一个发光的表示轿厢在此的信号，它只能当轿厢到达该层平层区域时燃亮。在轿厢停留在此

平层区域时，该信号应保持燃亮。

ｃ）　确保能正确显示轿厢所在楼层的显示器。

６．４．９　手动操作的层门附加要求

手动操作的层门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靠持续作用力才能打开层门及保持层门打开，当作用力取消后，层门应自动关闭；

ｂ）　轿厢到达层站在手柄处打开层门所需要的力不应超过４０Ｎ。

６．４．１０　动力操纵的层门附加要求

动力操纵的水平滑动门应满足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中７．５．２和７．８要求。

６．５　层门锁紧与关闭

６．５．１　在正常运行时，应不能打开层门（或多扇层门中的任意一扇），除非轿厢在该层门的开锁区域内

停止或停层。

开锁区域不应超出层站地平面上下０．１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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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　在层门打开状态下，家用电梯应不能启动或继续运行（液压式家用电梯的电气防沉降除外）。

６．５．３　轿厢运行前应将层门有效地锁紧在闭合位置上，但层门锁紧前，可以进行轿厢运行的预备操作。

６．５．４　层门的锁紧状态应由一个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来证实。锁紧元件应至少啮合７ｍｍ后，

用来证实的安全触点才能闭合。见图５。

图５　锁紧元件示例

６．５．５　应通过重力、永久磁铁或弹簧来实现锁紧动作和保持锁紧位置。弹簧是带导向的压缩弹簧，并

且在开锁时，弹簧不应被压并圈。

即使永久磁铁（或弹簧）失效，重力也不应导致开锁。

如果锁紧元件是通过永久磁铁保持其锁紧位置，则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如：加热或冲击）不应使其

失效。

６．５．６　证实门扇锁闭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的元件，应由锁紧元件强制操作而没有任何中间机构，应能

防止误动作，必要时可以调节。

６．５．７　锁紧元件及其附件应耐冲击。应采用金属制造或金属加固。

６．５．８　锁紧元件的啮合应满足在沿着开门方向作用３００Ｎ力的情况下，不应降低锁紧的有效性。

６．５．９　门锁应能承受一个沿开门方向，并作用在锁高度处的最小为下述规定值的力，而无永久变形：

ａ）　在滑动门的情况下为１０００Ｎ；

ｂ）　在铰链门的情况下，在锁销上为３０００Ｎ。

６．５．１０　锁紧应位于或接近门的垂直关闭边缘。即使在门发生下垂的情况下，也应继续保持正常功能。

６．５．１１　门锁装置应有防护，以避免积尘妨碍其正常功能。

６．５．１２　门锁装置应设置成：在正常使用中，从井道外和轿厢内是不可接近的，且应防止故意的误用。

应容易对工作部件进行检查，如：通过观察板。

６．６　紧急开锁

６．６．１　至少顶层和底层层门应能从层站借助于一个与图６规定的开锁三角孔相配的钥匙将门打开。

该钥匙应由业主交给负责救援的部门或人员。钥匙应带有书面说明，详述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以

防止开锁后因未能有效地重新锁上而可能引起的事故。

在一次紧急开锁以后，门锁装置在层门关闭情况下，不应保持开锁位置。

６．６．２　在轿门驱动层门的情况下，当轿厢在开锁区域之外时，如层门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而开启，则应有

一种装置（重块或弹簧）能确保该层门自动关闭。

６．６．３　对于液压式家用电梯，如果采用电力驱动的层门，且未设置棘爪装置将轿厢保持在层站位置，在

失电的情况下，则也应有一种装置（重块或弹簧）能确保该层门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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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开锁三角钥匙

６．７　证实层门关闭的电气装置

６．７．１　每个层门应设有符合１４．１２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来证实它的关闭位置，从而满足６．５．２所提

出的要求。

６．７．２　在与轿门联动的水平滑动层门的情况下，如果证实层门锁紧状态的装置是依赖层门的有效关

闭，则该装置同时可作为证实层门关闭的装置。

６．７．３　在铰链式层门的情况下，此装置应装于门的关闭边缘处或装在验证层门关闭状态的机械装

置上。

６．７．４　在正常使用中，此装置从井道外和轿厢内应是不可接近的，且应防止故意的误用。

６．８　证实多扇滑动门门扇关闭的电气装置

６．８．１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直接机械连接的门扇组成，允许：

ａ）　６．７．１或６．７．２要求的装置装在一个门扇上；

ｂ）　若仅锁紧一扇门，则应采用钩住重叠式门的其他门扇的关闭方法，使该单一门扇的锁紧能防

止其他门扇的打开。

６．８．２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间接机械连接（如用钢丝绳、皮带或链条）的门扇组成，允许仅锁紧一扇门，

其条件是：该门扇的单一锁紧能防止其他门扇的打开，且这些门扇均未装设手柄。未被锁住的其他门扇

的关闭位置应由一个符合１４．１２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来证实。

６．９　井道中工作的人员被困的风险

如果在井道中工作的人员存在被困的风险，且没有提供离开井道的方法，则应在存在该风险的地方

安装报警装置。该报警装置应满足１４．１６．２和１４．１６．３要求。

７　轿厢

７．１　轿厢入口

７．１．１　轿厢入口高度

７．１．１．１　除７．１．１．２外，轿厢入口净高度不应小于２ｍ。

７．１．１．２　对于在用建筑，轿厢入口的最小净高度可适当减小至建筑物所允许的最大值，但不应小于

１．８０ｍ。当高度小于２ｍ时，轿厢内和层站上应给出适当的警告。

７．１．２　轿厢入口净宽度

轿厢入口净宽度不应小于０．６０ｍ。

如果轿厢入口宽度超出层门入口宽度，超出部分所面对的井道壁应符合５．６．２．１．３无轿门井道壁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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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轿厢净宽度和高度

轿厢净宽度（不考虑扶手的影响）不应小于０．６０ｍ，轿厢净高度不应小于２ｍ。

７．３　轿厢有效面积

７．３．１　对于轿厢的凹进和凸出部分，无论高度是否小于１ｍ，还是其是否有单独门保护，在计算轿厢最

大有效面积时均应计入。

７．３．２　对于无轿门家用电梯，计算有效面积时，轿厢深度应从轿厢入口边缘处计算。对于有轿门家用

电梯，当门关闭时，轿厢入口的任何有效面积也应计入。

７．４　轿顶

７．４．１　轿厢应有一个覆盖整个轿厢区域的坚固轿顶。

７．４．２　机械强度

在轿顶的任何位置上，应能支撑两个人的重量，每个人按０．２０ｍ×０．２０ｍ面积上作用１０００Ｎ的

力计算，应无永久变形。

７．４．３　站立面积

轿顶应有一块不小于０．１２ｍ２ 的站人用净面积，其短边不应小于０．２５ｍ。

７．４．４　轿顶外侧边缘与井道壁之间水平距离大于０．３０ｍ时，轿顶应装设护栏。

７．４．４．１　水平距离应测量至井道壁，井道壁上有宽度或高度小于０．３０ｍ的凹坑时，允许在凹坑处有

稍大一点的距离，最大凹进不允许超过８０ｍｍ。

７．４．４．２　护栏应满足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中８．１３．３．１～８．１３．３．５要求。

７．４．４．３　如果护栏的部分结构是可以活动的，则应满足下列规定：

ａ）　活动部分也应安装在轿顶上，且应防止其活动部分脱落和坠入井道。维修和检查人员应能容

易地将护栏设置成工作状态和恢复到所设计的放置位置；

ｂ）　通过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证实护栏处在非工作位置和工作位置。仅当其处在工作位置

时，轿厢才能从轿顶以检修速度运行，且仅当其处在所设计的非工作位置时，轿厢才能进行正

常运行、底坑检修运行及紧急电动运行。

７．４．５　轿顶上的装置

轿顶上应安装下列装置：

ａ）　符合１４．１７．２规定的控制装置（如果需检修操作）；

ｂ）　符合１４．１５．５规定的停止装置；

ｃ）　符合１４．６规定的电源插座。

７．５　轿壁

７．５．１　除轿厢入口和通风孔外，轿厢的所有围壁都应采用无孔结构。

７．５．２　轿壁应具有如下机械强度：即用３００Ｎ的力，均匀地分布在５ｃｍ
２ 的圆形或方形面积上，从轿厢

内向轿厢外方向垂直作用于轿壁的任何位置上，轿壁应：

ａ）　无永久变形；

ｂ）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５ｍｍ。

７．５．３　当采用玻璃轿壁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７．５．３．１　玻璃轿壁应使用夹层玻璃，应按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表Ｊ１选用或能承受附录Ｊ所述的冲击摆

试验。

在试验后，轿壁的安全性能应不受影响。

距轿厢地板１．１０ｍ高度以下若使用玻璃轿壁，则应在９００ｍｍ±２５ｍｍ高度设置扶手，该扶手应

牢固固定，与玻璃无关。

７．５．３．２　玻璃轿壁的固定件，即使在玻璃下沉的情况下，也应保证玻璃不会滑出。

７．５．３．３　玻璃轿壁上应有永久性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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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供应商名称或商标；

ｂ）　玻璃的型式；

ｃ）　厚度［如：（８＋０．７６＋８）ｍｍ］。

７．６　通风

如果轿厢设有轿门，轿厢的通风面积不应小于０．０６ｍ２。

轿厢上的通风孔不应通过直径１０ｍｍ的球。

　　注：在某些环境下，可能需要额外的通风。

７．７　地板表面

在颜色和亮度上轿厢地板表面应与层站地板表面有差别。

７．８　护脚板

７．８．１　每一轿厢地坎下均应装设护脚板，其宽度应等于相应层站入口的整个净宽度。护脚板的垂直部

分以下应成斜面向下延伸，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应不小于６０°，该斜面在水平面上的投影深度不应小于

２０ｍｍ。

７．８．２　护脚板的垂直防护高度不应小于０．７５ｍ，该高度从轿厢地坎（地板面）开始测量。当符合以下

条件时，护脚板的垂直高度可减小到开锁区域高度的一半：

ａ）　仅能从顶层和底层层站借助于一个与图６规定的开锁三角孔相配的钥匙将层门打开；

ｂ）　在开锁区域外从轿厢内不能打开层门；

ｃ）　当最大可能的上越程时，护脚板垂直部分的下边沿与顶层层门地坎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大于

１５０ｍｍ；

ｄ）　底坑深度不大于０．５０ｍ。

７．８．３　护脚板应能承受垂直作用于其上任何一点均匀分布在５ｃｍ
２ 圆形或方形截面上的３００Ｎ的力，

且应：

１）　无永久变形；

２）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０ｍｍ。

７．９　操纵盘

下列设备应位于轿厢的同一侧轿壁，并应设置在１４．１５．１所规定的区域：

ａ）　控制装置（见１４．１５．２～１４．１５．４）；

ｂ）　停止装置（见１４．１５．５）；

ｃ）　紧急报警装置（见１４．１６）；

ｄ）　对于动力驱动的轿门，还应设有开门按钮。

７．１０　扶手

７．１０．１　如果轿壁上安装扶手，扶手抓握部分的截面尺寸应在３０ｍｍ～４５ｍｍ之间，且最小圆弧半径

为１０ｍｍ。抓握部分与其所固定的轿壁之间的间隙应至少为３５ｍｍ。抓握部分顶边距地板高度应在

９００ｍｍ±２５ｍｍ范围内。

７．１０．２　如果扶手的位置阻挡了按钮或控制装置，扶手应断开，以便能清楚地看到按钮和控制装置。

７．１０．３　如果扶手进入了净入口通道，扶手的凸出末端应封闭且应朝向轿壁，以减小伤害的风险。

７．１１　折叠椅

７．１１．１　轿厢内可装设折叠椅，无人使用折叠椅时，折叠椅应处在折叠状态。

７．１１．２　折叠椅的安装位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座面距轿厢地板的高度为５００ｍｍ±２０ｍｍ；

ｂ）　使用人员坐在折叠椅上容易抓住扶手。

７．１１．３　折叠椅应具有下列特性：

ａ）　深度为３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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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宽度为４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之间；

ｃ）　所支撑的重量不应小于１００ｋｇ。

７．１２　照明

７．１２．１　轿厢应设置永久性的电气照明装置，控制装置上和轿厢地板上的照度均应不小于５０ｌｘ。

７．１２．２　至少要有两个并联的照明。

７．１２．３　运行中的家用电梯，轿厢应有连续照明。

７．１２．４　采用的照明应避免闪烁、反射、混乱的阴影。

７．１２．５　应有自动再充电的紧急照明电源，在正常照明电源中断的情况下，它能至少供１Ｗ 灯泡用电

１ｈ。在正常照明电源一旦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应自动接通紧急照明电源。

７．１２．６　如果７．１２．５所述的电源同时也供给１４．１６要求的紧急报警装置，其电源应有相应的额定

容量。

７．１３　轿厢入口安全防护

７．１３．１　总则

家用电梯应设置轿门，如果未设置轿门应符合７．１３．３的要求。

７．１３．２　轿门

７．１３．２．１　轿门应是无孔的水平滑动门、折叠门或铰链门。轿门不应向层站入口方向打开。

７．１３．２．２　除门运行所需间隙外，轿门关闭后，轿门应将轿厢入口完全封闭，面对轿厢的表面应由连续

坚硬平滑的垂直无孔表面构成。

７．１３．２．３　轿门及其四周设计应尽可能减少由于人员、衣服或其他物件被夹住而造成损坏或伤害的

危险。

７．１３．２．４　从层站应能用钥匙打开轿门。

７．１３．２．５　如果层门有视窗［见６．４．８ａ）］，则轿门也应设视窗。若轿门是自动门且当轿厢停在层站平

层位置时，轿门保持在开启位置，则轿门可不设视窗。

设置的视窗应满足６．４．８ａ）的要求，当轿厢停在层站平层位置时，层门和轿门的视窗位置应对齐。

７．１３．２．６　符合６．４．３、６．４．４、６．４．５规定。

７．１３．２．７　轿门处于关闭位置时，应具有这样的机械强度：即用３００Ｎ的力，沿轿厢内向轿厢外方向垂

直作用在门的任何位置，且均匀地分布在５ｃｍ２ 的圆形或方形的面积上时，轿门应能：

ａ）　无永久变形；

ｂ）　弹性变形不大于１５ｍｍ；

ｃ）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门的安全功能不受影响。

７．１３．２．８　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装置

７．１３．２．８．１　如果轿门（或多扇轿门中的任何一扇门）开着，在正常操作情况下，应不能启动电梯或保持

电梯继续运行（液压式家用电梯的电气防沉降除外），但可以进行轿厢运行的预备操作。

７．１３．２．８．２　每个轿门应设有符合１４．１２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以证实轿门的关闭位置，从而满足

７．１３．２．８．１所提出的要求。

７．１３．２．８．３　如果轿门需要上锁，该门锁装置的设计和操作应采用与层门门锁装置相类似的结构。

７．１３．２．９　机械连接的多扇滑动门

７．１３．２．９．１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直接机械连接的门扇组成，允许把７．１３．２．８．２的装置安装在：

ａ）　一个门扇上（对重叠式门为快速门扇）；或

ｂ）　如果门的驱动元件与门扇之间是直接机械连接的，则在门的驱动元件上。

７．１３．２．９．２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间接机械连接（如钢丝绳、皮带或链条）的门扇组成，允许将

７．１３．２．８．２的装置安装在一个门扇上，条件是：

ａ）　该门扇不是被驱动的门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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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被驱动门扇与门的驱动元件是直接机械连接的。

７．１３．２．１０　对于手动操作的轿门，应仅在轿厢位于开锁区域内时才能从轿厢内打开轿门，且在手柄处

打开轿门所需要的力不应超过４０Ｎ。

７．１３．２．１１　轿门未锁住时，电梯应停止运行且不能启动；

７．１３．２．１２　动力操纵的水平滑动轿门应满足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中８．７有关要求。

７．１３．３　如果家用电梯未设置轿门，则应在轿厢内装设保护装置（如：光幕），该保护装置应满足下列

要求：

ａ）　距轿厢地坎外边缘不小于５０ｍｍ但不大于７５ｍｍ，且与轿厢地坎垂直。

ｂ）　至少在距轿厢地坎６ｍｍ±５ｍｍ到１．８０ｍ高度范围内起作用。如果采用光电感应装置，则

用一根直径为５０ｍｍ的直棒以任何角度插入应能使该装置起作用。

ｃ）　该装置的动作应使供电断开并停止轿厢运行。这应借助于以下方式实现：

１）　采用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或

２）　采用至少二套独立的装置。

ｄ）　该装置动作过程中有声觉和视觉信号提醒使用人员。

８　对重和平衡重

８．１　如果对重（或平衡重）由对重块组成，应采取下列措施防止对重块移位：

ａ）　对重块固定在一个框架内；或

ｂ）　对于金属对重块，则至少要用二根拉杆将对重块固定住。

８．２　装在对重（或平衡重）上的滑轮和（或）链轮应按１３．１．７设置防护装置。

９　导向系统

９．１　轿厢导向系统

９．１．１　轿厢导向系统应在其整个行程上限制和导向轿厢。在最大工作负载条件下，在轿厢整个行程高

度范围内，该系统应确保第１２章规定的尺寸。

９．１．２　在下列情况下，轿厢导向系统应确保轿厢边缘与水平面的倾斜不能大于±１０ｍｍ：

ａ）　额定载重量均布在１／２轿厢宽度上；和

ｂ）　额定载重量均布在１／２轿厢深度上。

９．２　对重／平衡重导向系统

如果家用电梯设置对重（或平衡重），则应在其整个行程上限制和导向对重（或平衡重）。

９．３　制导行程

９．３．１　曳引驱动式家用电梯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当对重完全压在缓冲器上时，轿厢导轨的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０．１０ｍ的进一步的制导行程；

ｂ）　当轿厢完全压在缓冲器上时，对重导轨的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０．１０ｍ的进一步的制导行程。

９．３．２　非曳引驱动式家用电梯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轿厢到达行程（包括越程）上终点时，轿厢导轨的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０．１０ｍ的进一步的制导

行程；

ｂ）　如果装设平衡重，当轿厢完全压在缓冲器上时，平衡重导轨的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０．３０ｍ的

进一步的制导行程，对于液压式家用电梯，平衡重导轨的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０．１０ｍ的进一

步的制导行程。

９．４　导轨

９．４．１　导轨及其接头和附件应足以承受载荷和施加于其上的作用力。

９．４．２　为了保证家用电梯安全运行，导轨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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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确保为轿厢和对重（或平衡重）提供导向。

ｂ）　由于导轨原因，偏差应限制在下列程度之内：

１）　不应发生门意外开锁；

２）　不应影响安全装置的动作；

３）　应不可能发生运动部件与其他部件碰撞。

９．４．３　参照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Ｇ的Ｇ．２、Ｇ．３和Ｇ．４或根据预期使用，在考虑额定载重量在轿厢内

均匀分布的前提下，应限制导轨应力。

　　注：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的附录Ｇ给出了一种选择导轨的方法。

９．４．４　导轨及附件应由金属材料制成。

１０　安全钳和限速器

１０．１　安全钳

１０．１．１　总则

１０．１．１．１　家用电梯的轿厢应设有安全钳，且安全钳宜安装在轿厢的下部。安全钳应能使载有额定载

重量以限速器动作速度下行的轿厢制停并保持停止状态，还应考虑有关的冲击载荷。

下列二种情况可不设置安全钳：

ａ）　装设破裂阀或节流阀的直接作用式液压式家用电梯 （见１３．８．７．５和１３．８．７．６）；

ｂ）　由装设安全螺母（见１３．７）的自锁式旋转螺杆或螺母驱动轿厢运行的家用电梯。

１０．１．１．２　当设置安全钳时，安全钳动作后用于操纵安全钳的绳、链或其他机械装置的张力减小不应释

放安全钳，轿厢下行也不应释放安全钳。

１０．１．１．３　安全钳应能使载有额定载重量以额定速度下行的轿厢制停，制动距离（自安全钳啮合之处

起）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

１０．１．１．４　安全钳应安全地夹持在导轨或与导轨等同的部件上。

１０．１．１．５　安全钳的受力部件应由金属材料制成。

１０．１．１．６　因安全钳的动作而引起的轿厢倾斜不应大于５°。

１０．１．１．７　若轿厢装有数套安全钳，则应全部是渐进式。

１０．１．２　触发

１０．１．２．１　安全钳应由限速器机械式触发。

１０．１．２．２　仅间接作用式液压式家用电梯，安全钳可由独立于悬挂装置的安全绳或由悬挂绳（链）的松

弛或断裂触发。当安全钳动作由悬挂机构断裂触发或由安全绳触发时，应假设安全钳是在速度达到相

应限速器的动作速度时动作。

１０．１．２．３　安全钳动作时由触发机构施加的张力应满足１０．２．１．４规定。

１０．１．２．４　如果限速器由主悬挂链或绳驱动，由悬挂装置断裂或松弛来操纵的机械装置也应触发安

全钳。

１０．１．３　释放

安全钳动作后，应由胜任人员才能释放。

安全钳的释放应仅靠提升轿厢来实现。安全钳释放后应保持工作状态，以便进一步使用。

１０．１．４　可接近性

安全钳应便于检查和测试。

１０．１．５　电气检查

当安全钳动作时，一个符合１４．１２且由安全钳操纵的电气安全装置应立即使家用电梯制停且不应

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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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６　对重或平衡重安全钳（如果有）

对重或平衡重安全钳（如果有）应仅在其下行时动作，且即使在悬挂装置断裂的情况下安全钳也应

制停对重或平衡重并使其保持停止状态。

安全钳的动作应可由下列一种方式触发：

ａ）　限速器达到其动作速度时触发；

ｂ）　由悬挂装置断裂或由安全绳触发。

１０．２　限速器

１０．２．１　总则

１０．２．１．１　通过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最迟在达到限速器动作速度时，限速器或其他装置应使家

用电梯驱动主机停止。

１０．２．１．２　如果安全钳释放（见１０．１．３）后，限速器未能自动复位，则在限速器未复位时，符合１４．１２规

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应防止家用电梯启动。

１０．２．１．３　通过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限速器绳的断裂或过分伸长应使家用电梯停止运行。

１０．２．１．４　当限速器触发安全钳时，由限速器产生的限速器绳的张力应至少为下列两值的较大者：

ａ）　提拉安全钳起作用所需力的两倍；

ｂ）　３００Ｎ。

１０．２．１．５　限速器应在轿厢速度大于等于额定速度的１１５％且小于０．６３ｍ／ｓ时动作。

１０．２．２　限速器绳和安全绳

１０．２．２．１　钢丝绳的最小破断载荷相对于下列力的安全系数应至少为８：

ａ）　限速器动作时，在限速器绳上产生张力。对于摩擦型限速器，摩擦系数μｍａｘ取０．２；

ｂ）　安全绳提拉安全钳或夹紧装置所需的力。

１０．２．２．２　钢丝绳的公称直径应至少为６ｍｍ。

１０．２．２．３　限速器绳轮的节圆直径与绳公称直径的比值应至少为２５。

１０．２．３　旋转监控装置

１０．２．３．１　如果限速器借助于轮与井道内固定部件（如：导轨、齿条等）之间的摩擦来驱动，在运行期间，

控制系统应包括监控限速器驱动装置的电路。如果限速器轮旋转停止，则应使轿厢制停，且不能再

启动。

在每一次正常运行期间，应至少检查一次是否运转正常。

１０．２．３．２　通过摩擦传递到旋转装置的力应至少为动作安全钳所需力的两倍。

１１　缓冲器

１１．１　底部缓冲器

１１．１．１　在轿厢和对重下面应设置缓冲器，自锁式螺杆螺母驱动的家用电梯除外。

１１．１．２　对于液压式家用电梯，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当缓冲器完全压缩时，柱塞应不触及缸筒的底座，本要求不适用于保证再同步的装置；

ｂ）　当棘爪装置的缓冲装置用来限制轿厢在底部的行程时，可不设置底部缓冲器，但仍要求有缓

冲器支座，除非棘爪装置的固定支撑座安装在轿厢导轨上，且当棘爪缩回时轿厢不能通过支

撑座。

１１．２　顶部缓冲器

１１．２．１　对于下列驱动方式的家用电梯，顶部应设置缓冲器以限制轿厢的上行越程：

ａ）　无自限行程的链和链轮；

ｂ）　钢丝绳卷筒；

ｃ）　齿轮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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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螺母螺杆；

ｅ）　液压驱动。

１１．２．２　对于液压式家用电梯，如果轿厢的上越程限制由油缸内的停止装置或由固定在油缸外部的停

止装置来实现，则可不装设顶部缓冲器。

１２　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井道壁之间及部件之间的间距

１２．１　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井道壁之间

１２．１．１　对于有轿门的家用电梯，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井道壁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２．１．１．１　井道内表面与轿厢地坎、轿厢门框架或滑动门的最近门口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大

于０．１５ｍ。

１２．１．１．２　轿厢地坎与层门地坎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１０ｍｍ，但是：

ａ）　对于动力操纵的轿门，不应大于３５ｍｍ；

ｂ）　对于手动轿门，不应大于２５ｍｍ。

１２．１．１．３　轿门与关闭后层门的水平距离，或各门之间在整个正常操作期间的通行距离，不应大

于０．１２ｍ。

１２．１．１．４　如果家用电梯使用了铰链式层门和折叠式轿门，则在关闭后门之间的任何间隙内都应不能

放下一个直径为１５０ｍｍ的球。见图７。

单位为毫米

图７　铰链层门和折叠轿门的间隙

１２．１．２　对于无轿门的家用电梯，轿厢与面对轿厢入口井道壁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２．１．２．１　井道内表面与轿厢地坎和入口框架立柱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在１０ｍｍ～２０ｍｍ范围内。

１２．１．２．２　如果轿厢入口高度小于２．５０ｍ，井道内表面与轿厢入口的框架上梁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在

１０ｍｍ～７０ｍｍ范围内。此间距不允许在轿厢入口采用活动装置来满足。

１２．２　部件之间

１２．２．１　除操纵装置与对应的被操纵装置外，运行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应有不小于２０ｍｍ的水平运行

间隙。

１２．２．２　轿厢与对重（或平衡重）之间应有不小于５０ｍｍ的水平间距。

１３　驱动系统

１３．１　一般要求

１３．１．１　驱动系统应符合１３．４至１３．８中的任一种。

１３．１．２　所有类型的驱动系统，除液压驱动外，在两个运行方向上均应提供动力。

１３．１．３　应在充分考虑磨损后，保证用于齿轮传动装置的设计安全系数，计算家用电梯的设计寿命。

１３．１．４　除非与其轴或驱动装置形成一个整体部分，每个驱动轮、绳卷筒、直齿轮、蜗轮和蜗杆及制动轮

鼓应采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安装在其轴或其他驱动装置上：

ａ）　槽（嵌入）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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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花键；

ｃ）　销；

ｄ）　可使用的其他方法，但应达到上述ａ）、ｂ）或ｃ）同等安全程度。

应采用无孔材料防护齿轮传动装置。

１３．１．５　如果采用链条或皮带中间传动，则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驱动输出装置应是自锁型或制动器设在链条或皮带中间传动的承载侧；

ｂ）　至少采用二根链条或皮带；

ｃ）　如果驱动系统采用二根链条或皮带中间传动，应采用符合１４．１２电气安全装置监控中间链条／

皮带，在任一链条／皮带非正常相对伸长或断裂的情况下，应断开电机和制动器的供电。

１３．１．６　悬挂绳系统或悬挂链系统，应满足以下条件：

除曳引驱动式家用电梯外，悬挂绳系统或悬挂链系统应包括下述装置：在绳或链松弛的情况下，该

装置应操作一个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断开电机和制动器的供电，且在绳或链再次正确张紧前防

止轿厢运行。

１３．１．７　对曳引轮、滑轮和驱动链轮采取的防护

１３．１．７．１　对于曳引轮、滑轮、链轮和驱动链轮，应设置防护装置以防止：

ａ）　人身伤害；

ｂ）　当松弛时，绳（链）脱离滑轮（链轮）；

ｃ）　异物进入绳（链）和滑轮（链轮）之间。

１３．１．７．２　该装置应设置成旋转部分是可见的，且不应妨碍检查和维保操作。如果是网孔型的，则网孔

应符合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表４规定。

仅在下列情况下，才允许拆除该装置：

ａ）　更换绳或链时；

ｂ）　更换滑轮或链轮时。

１３．１．８　速度

１３．１．８．１　对于曳引式家用电梯，当电源为额定频率，电动机施以额定电压时，电梯轿厢在半载，向下运

行至行程中段（除去加速和减速段）时的速度，不应大于额定速度的１０５％，不宜小于额定速度的９２％。

１３．１．８．２　除曳引式家用电梯外，当电源为额定频率，电动机施以额定电压时，空轿厢上行的速度，不应

大于额定上行速度的１０５％，载有额定载荷的轿厢下行速度，不应大于额定下行速度的１０８％。对于液

压式家用电梯，此二种情况下的速度均与液压油正常温度有关。

１３．２　制动系统

１３．２．１　总则

除符合１３．８液压式家用电梯外，应设置机电摩擦式制动器。

制动系统应平稳地制停载有１２５％额定载重量的轿厢，并保持其在停止位置，且轿厢的减速度不应

超过１ｇｎ。

制动器应机械施力而电气打开。除非同时给家用电梯的电机供电，否则在正常的操作下制动器不

应被释放。

１３．２．２　机电式制动器

制动器衬垫应采用不易燃、自灭型的材料制成，且应可靠固定，即使在正常磨损情况下不应减弱其

连接固定。当断开驱动电机的供电时，剩磁不应阻止制动器制动。

１３．２．２．１　所有参与向制动轮（或盘）施加制动力的制动器机械部件应分两组装设。如果一组部件不起

作用，应仍有足够的制动力使载有额定载荷以额定速度下行的轿厢减速下行。

电磁线圈的铁心被视为机械部件，而线圈不视为机械部件。

１３．２．２．２　能够用手释放的制动器应需持续力保持制动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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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２．３　如果用弹簧给制动闸瓦施力，该弹簧应是带导向的压缩弹簧。

１３．２．２．４　被制动部件应以机械方式与曳引轮或卷筒、驱动链轮、驱动齿轮、螺母或螺杆直接刚性连接，

除非终端驱动装置是自锁型驱动系统。

１３．２．２．５　切断制动器电流，至少应用二个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实现，不论这些装置与用来切断家用电梯

驱动主机电流的电气装置是否为一体。

当家用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

电梯再运行。

１３．２．２．６　当家用电梯的电动机有可能起发电机作用时，应防止该电动机向操纵制动器的电气装置

馈电。

１３．２．２．７　断开制动器的释放电路后，家用电梯应无附加延迟地被有效制动。

　　注：使用二极管或电容器与制动器线圈两端直接连接不能看作延时装置。

１３．２．３　平层准确度

在预期的使用条件下：

ａ）　平层准确度应在±１０ｍｍ之间；

ｂ）　再平层动作区域应在±２０ｍｍ之间。

１３．３　紧急操作

１３．３．１　家用电梯应设置便于救援人员接近的紧急操作装置，在各种情况下，均能实现紧急救援。未经

授权的人员应不能接近该装置。

１３．３．２　对于可拆卸的手动紧急操作装置，应设置一个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最迟在该装置装上

电梯驱动主机时动作。

１３．３．３　移动轿厢到最近可打开门的层站不应超过１０ｍｉｎ。

１３．３．４　当通过手动操作实现紧急操作时，在紧急操作情况下，应可能使轿厢有控制地运行。该紧急操

作应仅能由胜任人员从井道外操作，轿厢应在完全控制之下运行。

１３．３．５　液压式家用电梯的紧急操作应符合１３．８．１０。

１３．３．６　可采用一个备用电源或装置用于该操作。备用电源应能使载有任何允许载荷的轿厢到达

层站。

１３．３．７　如果向上移动装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所需的操作力大于４００Ｎ，在井道外应设置符合１４．１７．３

规定的紧急电动运行的电气操作装置。

１３．３．８　应设置符合１６．２．２．２的标识来说明轿厢运行方向。

１３．４　齿轮和齿条驱动的附加要求

１３．４．１　总则

应借助于一台或多台电机驱动，并通过一个或多个与齿条啮合的齿轮支撑、提升和降低轿厢。

应采取措施防止异物进入啮合的驱动齿轮或安全齿轮与齿条之间。

１３．４．２　载荷分配

多个驱动齿轮与齿条啮合时，应设置一种自动调节装置，在各个驱动齿轮间有效地分配负载，或驱

动系统的设计能适应所有正常情况下的齿轮之间的载荷分配。

１３．４．３　齿轮

１３．４．３．１　驱动齿轮轮齿弯曲疲劳强度最小安全系数应为２。每个齿轮接触疲劳强度最小安全系数应

为１．５。在驱动齿轮及其相关部件设计寿命期间可能出现动载、磨损和疲劳之后，也应保证用于驱动齿

轮设计的安全系数值。

１３．４．３．２　应避免轮齿根切。

１３．４．３．３　依照１３．１．３和１３．１．４，齿轮应无滑动和磨损地固定在输出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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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４　齿条

１３．４．４．１　齿条应被可靠地固定。齿条的联接处应正确地校直，以防止不正确的啮合或齿的损坏。

１３．４．４．２　齿条应采用与其相啮合齿轮相匹配的摩擦特性的材料制成，且应依照ＧＢ／Ｔ３４８０—１９９７有

关轮齿强度和点蚀要求来设计。如果齿条承受压力载荷，最小弯曲安全系数应为３。

考虑最大磨损后，齿条齿静强度最小安全系数应为２。

１３．４．５　齿轮与齿条的啮合

１３．４．５．１　应采取措施保持在任何载荷条件下齿条与每个驱动齿轮和安全装置齿轮正确啮合，该措施

不应依靠轿厢导靴。

齿轮与齿条正确啮合应是齿轮的节圆与齿条的节线相切，齿轮节圆与齿条节线的偏离量不应大于

模数的１／３。

１３．４．５．２　当１３．４．５．１方法失效时，应有措施保证齿轮节圆与齿条节线的偏离量不应大于模数的

２／３。

１３．４．５．３　应采取措施保证齿条全宽度与齿轮轮齿节圆齿廓相啮合。

１３．４．５．４　当１３．４．５．３方法失效时，应有措施保证至少９０％齿条宽度与齿轮轮齿节圆齿廓相啮合。

１３．４．５．５　齿轮齿和齿条齿应在啮合面相互平行，允许偏差为±０．５°。

１３．５　卷筒与链轮驱动的附加要求

允许下列两种驱动方法：

ａ）　采用卷筒和绳；或

ｂ）　采用链轮和链。

１３．５．１　绳和链

１３．５．１．１　轿厢和平衡重应悬挂在钢丝绳、平行联接的钢质链或滚子链上。

１３．５．１．２　钢丝绳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钢丝绳的公称直径应至少为６ｍｍ；

ｂ）　其他特性应符合ＧＢ８９０３—２００５的有关要求。

１３．５．１．３　链条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４３—２００６的要求。

１３．５．１．４　悬挂绳或链的最小安全系数应：绳为１２，链为１０。

安全系数是指装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停靠在最低层站时，一根钢丝绳（链条）的最小破断负荷（Ｎ）

与该根钢丝绳（链条）所受的最大力（Ｎ）之间的比值。

１３．５．１．５　悬挂绳或链的根数应至少为２。每根绳（或链）之间应相互独立。

１３．５．２　悬挂绳或链的端接装置

１３．５．２．１　悬挂绳或链条与端接装置之间的联接应至少能承受钢丝绳或链条最小破断负荷的８０％。

１３．５．２．２　钢丝绳的绳端应采用符合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中９．２．３．１的装置将其固定在轿厢、对重（平衡

重）或系结钢丝绳固定部件的悬挂部位上。

１３．５．２．３　钢丝绳在卷筒上的固定，应采用带楔块的压紧装置，或至少用两个绳夹或具有同等安全的其

他装置，将其固定在卷筒上。

１３．５．２．４　每根链条的端部应采用合适的端接装置固定在轿厢、对重（平衡重）或系结链条固定部件的

悬挂部位上。

１３．５．３　滑轮、卷筒和驱动链轮

１３．５．３．１　不考虑绳的股数，滑轮或卷筒的节圆直径与悬挂绳公称直径的比值应至少为２５。

１３．５．３．２　卷筒应被加工成螺旋状绳槽，且绳槽应与所用的绳相匹配。卷筒上应仅绕一层钢丝绳。当

轿厢停止在完全压缩的缓冲停止装置上时，在绳槽中应至少还剩有一圈半的钢丝绳。钢丝绳相对于绳

槽的偏离角（放绳角）不应大于４°。

１３．５．３．３　所有的驱动链轮应由金属制成且应至少有１６个机加工齿。应至少有８个轮齿同时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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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啮合角度应为１４０°。

１３．５．３．４　应提供措施避免由于链条的啮合错误或松弛而卡住，并且应防止链条脱离链轮或顶在驱动

链轮的齿上。

应设置防护装置防止驱动链轮和链条之间或链条和任何其他部件之间夹住的危险。

１３．５．４　绳或链之间的负载分布

１３．５．４．１　应至少在悬挂绳或链的一端设置一种自动调整装置，均衡各绳或链的张力。

１３．５．４．２　为了链条与驱动链轮的啮合，固定在轿厢和平衡重的链条端部均应设置调整装置。

１３．５．４．３　如果多个换向链轮同轴，则各链轮应能单独旋转。

１３．５．４．４　如果弹簧用来均衡张力，则弹簧应在压缩状态下工作。

１３．５．４．５　调节钢丝绳或链条长度的装置在调节后，不应自行松动。

１３．６　钢丝绳曳引驱动的附加要求

１３．６．１　轿厢和对重应悬挂在钢丝绳上。

１３．６．２　悬挂钢丝绳应满足１３．５．１．２、１３．５．１．４、１３．５．１．５规定。

１３．６．３　钢丝绳端接装置应满足１３．５．２有关规定。

１３．６．４　不考虑绳的股数，曳引轮节圆直径与悬挂绳公称直径的比值应至少为２５。

１３．６．５　钢丝绳之间的负载分布应满足１３．５．４的要求。另外，如果轿厢悬挂在两根钢丝绳上，则应设

有一个符合１４．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在一根钢丝绳发生异常相对伸长时应使家用电梯停止运行。

１３．６．６　钢丝绳曳引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ａ）　轿厢装载至１２５％额定载重量的情况下应保持平层状态不打滑；

ｂ）　应保证在任何紧急制动的状态下，不管轿厢内是空载还是满载，其减速度的值不能超过缓冲

器作用时减速度的值；

ｃ）　当对重压在缓冲器上而曳引机按电梯上行方向旋转时，应不能提升空载轿厢。

计算方法可参见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 Ｍ。

１３．６．７　上行超速保护设置

上行超速保护应符合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中９．１０要求。

１３．７　螺杆和螺母驱动的附加要求

１３．７．１　防止轿厢自由坠落和超速下降的措施

１３．７．１．１　应按照表３提供防护措施，以防止轿厢：

ａ）　自由坠落；或

ｂ）　超速下降。

表３　防止轿厢自由坠落和超速度下降的措施组合

自由坠落 超速下降

安全螺母 （１３．７．１．４）
由符合１０．２的限速器触发符合１３．７．１．３的安全制停装置；或

自锁型螺杆和螺母系统

　　对于其他防护装置，仅当达到不低于表３同等安全程度时，才能采用。

１３．７．１．２　自锁型螺杆和螺母系统

自锁型螺杆和螺母系统的摩擦系数计算值应不大于０．０６。

　　注：上述数值基于摩擦系数０．０７５和安全系数１．２５。

１３．７．１．３　安全制停装置

当１３．７．１．１要求设置安全制停装置时，该装置应满足下列条件：

１３．７．１．３．１　总则

安全制停装置应仅在下行时动作，且在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以限速器动作速度运行的情况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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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停止螺杆和螺母之间的相对转动并保持停止状态。

１３．７．１．３．２　类型

安全制停装置应是渐进式。

１３．７．１．３．３　触发

１３．７．１．３．３．１　安全制停装置的触发应采用符合１３．７．１．１的方法。

１３．７．１．３．３．２　安全制停装置不应由电力、液压或气动操作的装置触发。

１３．７．１．３．４　减速度

当轿厢载有额定载重量以１０．２．１．５规定的动作速度下降时，平均减速度应在０．２ｇｎ～１．０ｇｎ

之间。

１３．７．１．３．５　释放

１３．７．１．３．５．１　安全制停装置的释放应只能靠提升轿厢来实现。

１３．７．１．３．５．２　在安全制停装置释放后，它应处在正常工作状态。

１３．７．１．３．６　封记

如果安全制停装置是可调节的，则其调定后应加封记，该封记表面应涂成红色，且不易脱落。

１３．７．１．３．７　轿厢地板的倾斜

当安全制停装置动作时，轿厢空载或载有均匀分布额定载重量的地板与其正常位置的倾斜不应超

过５％。

１３．７．１．３．８　电气检查

当安全制停装置动作时，如果轿厢正在下行，一个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装置应立即使主机停止且防止

启动。

１３．７．１．３．９　安全制停装置被视为安全部件，应按照附录Ｃ进行验证。

１３．７．１．４　安全螺母

应设置正常运行时非承载的安全螺母，在驱动螺母失效的情况下，承受载荷和操作符合１４．１２的电

气安全装置，以达到１０．１所规定的同等安全程度。当驱动螺母失效时，电气安全装置应动作，切断电动

机和制动器电源。

应考虑防护电气安全装置不受污染和振动影响。

当１３．７．１．１要求设置安全螺母时，安全螺母应按照１３．７．２．３．３．２规定进行设计。

１３．７．２　轿厢的驱动

１３．７．２．１　总则

ａ）　仅允许直接作用式驱动；

ｂ）　如果使用几个螺杆和螺母，应考虑可能发生的负载和运行不均衡现象。

１３．７．２．２　螺杆

１３．７．２．２．１　应采用可靠的机械方法防止多段组成的螺杆之间的相互分离。

１３．７．２．２．２　螺杆的计算

１３．７．２．２．２．１　拉伸安全系数

受拉伸载荷的螺杆及其接头的设计应满足：在由轿厢和主机所施加的最大载荷和扭矩的作用下，保

证最小安全系数为５。

１３．７．２．２．２．２　弯曲安全系数

受压载荷的螺杆及其接头的设计应满足：当由轿厢及最大载荷所施加的所有作用力作用在螺杆最

大长度上时，保证抗弯曲最小安全系数为３。

１３．７．２．３　安全螺母与承载螺母

１３．７．２．３．１　承载螺母材料应比所匹配的螺杆材料的硬度低。

１３．７．２．３．２　应能检查和确定承载螺母的磨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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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２．３．３　承载螺母和安全螺母安全系数

１３．７．２．３．３．１　承载螺母的设计应满足：在设计允许的最大磨损状态下及在最大载荷和扭矩作用下，保

证最小安全系数为５。

１３．７．２．３．３．２　安全螺母及其与承载螺母的连接件的设计应满足：在最大载荷和扭矩以及包括因承载

螺母断裂而引起的动态作用力的作用下，保证最小安全系数为５。

１３．７．２．４　轿厢与螺母的联接

１３．７．２．４．１　如果家用电梯有压载作用于螺杆，轿厢与螺母之间应是挠性联接。

１３．７．２．４．２　承载螺母机械装置应设计成：在正常使用期间，通过可靠机械方法防止轿厢与该机构

分离。

１３．８　液压驱动的附加要求

１３．８．１　总则

１３．８．１．１　允许采用下列二种作用型式：

ａ）　直接作用；

ｂ）　间接作用。

１３．８．１．２　如果使用多个液压缸提升轿厢，则这些液压缸管路应相互连接以保证压力的均衡。

１３．８．１．３　对于间接作用式，悬挂绳（或链）应符合１３．５．１、１３．５．２、１３．５．３和１３．５．４有关规定。

１３．８．２　液压缸

１３．８．２．１　缸筒和柱塞的计算

１３．８．２．１．１　压力计算

缸筒和柱塞的设计应满足：在由满载压力的２．３倍形成的力的作用下，相对于材料屈服强度犚Ｐ０．２

的安全系数至少为１．７。

对于采用液压同步装置的套筒缸部件的计算，用因液压同步装置的作用所产生的最大压力代替满

载压力。

　　注：应考虑在液压同步机构安装期间因调整不当可能产生的非正常高压现象。

　　在进行壁厚计算时，对于缸筒壁和缸筒基座，其计算值应至少增加１．０ｍｍ，对于单个液压缸或多

级式液压缸的空心柱塞壁，计算值应至少增加０．５ｍｍ。

应依照ＧＢ２１２４０—２００７附录Ｋ进行计算。

１３．８．２．１．２　弯曲计算

承受压力作用的液压缸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在液压缸全部伸出且承受由满载压力１．４倍形成的力作用时，应保证抗弯安全系数至少为２；

ｂ）　应依照ＧＢ２１２４０—２００７附录Ｋ进行计算。

１３．８．２．１．３　拉伸应力计算

液压缸在拉伸载荷作用下的设计应满足：在由满载压力１．４倍形成的力的作用下，对于材料屈服强

度犚Ｐ０．２的安全系数应至少为２。

１３．８．２．２　柱塞行程的限制

应采取措施在柱塞行程末端使其停止。

停止的设计应使轿厢的平均减速度不应超过１犵ｎ，并且如果是间接作用式的家用电梯，该减速度不

应导致绳或链的松弛。

１３．８．２．３　保护措施

１３．８．２．３．１　如果液压缸延伸至地下，则应安装在保护套管中。如果延伸入其他空间，则应给予适当的

保护。保护装置的设计应防止液压缸锈蚀，并易被检验。以下部件也应给予同样的保护：

ａ）　破裂阀／节流阀；

ｂ）　连接破裂阀（节流阀）与缸筒的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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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破裂阀（节流阀）之间互相连接的硬管。

１３．８．２．３．２　自油缸顶部泄漏或刮下来的油液应予以收集。

１３．８．２．３．３　液压缸应具有放气装置。

１３．８．３　轿厢与柱塞 （缸筒）的连接

１３．８．３．１　对于直接作用式家用电梯，轿厢与柱塞 （油缸）之间应采用挠性连接。

１３．８．３．２　轿厢与柱塞（油缸）之间的连接件，应能承受柱塞 （缸筒）的重量和附加的动载荷。连接方式

应可靠。

１３．８．３．３　如果柱塞由多节组成，节与节间的连结件应能承受所悬挂的柱塞节的重量和附加的动力

载荷。

１３．８．３．４　对于间接作用式家用电梯，柱塞 （缸筒）的端部应设置导向装置。

对于拉伸作用的液压缸，如果拉伸布置能防止柱塞承受弯曲力的作用，则可不要求液压缸端部设置

导向装置。

１３．８．３．５　对于间接作用式家用电梯，其柱塞（缸筒）端部导向装置的任何部件不应进入轿顶的垂直投

影区域内。

１３．８．４　多级式液压缸

对于多级式液压缸，应满足下列附加要求：

１３．８．４．１　在相继的多级式柱塞缸节之间应装有限位停止装置，防止柱塞脱离其相应的缸筒。

１３．８．４．２　不具备外部导向的多级式液压缸的每一节的支撑长度应至少等于相应的柱塞直径的２倍。

１３．８．４．３　多级式液压缸应具有机械的或液压的同步机构。

１３．８．４．４　当使用钢丝绳或链条作为同步机构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应至少采用二根独立的钢丝绳或链。

ｂ）　应对滑轮和链轮进行防护。

ｃ）　安全系数应至少为：钢丝绳１２，链条１０。

安全系数为每根钢丝绳（或链条）的最小破断载荷（Ｎ）与其所承受的最大力之间的比值。对于

最大受力的计算，应考虑下列因素：

１）　由满载压力形成的作用力；

２）　钢丝绳（或链条）的根数。

ｄ）　当同步机构失效时，应有一个装置防止轿厢下行运行速度超过额定下行速度狏ｄ 再加

上０．１５ｍ／ｓ。

１３．８．５　管路

１３．８．５．１　总则

承受压力的管路和附件（管接头、阀等），如同所有液压系统部件一样，应与所使用的液压油相适应。

在设计和安装上应避免由于紧固、扭转或振动产生任何非正常应力。

防止损坏，尤其是由于机械上的原因。

管路和附件应妥善固定便于检验。

当管路（不论硬管或软管）穿过墙或地面时，应使用套管保护。套管的尺寸应能够在必要时拆卸管

路，以便进行检修，且套管内不应有任何的连接接头。

１３．８．５．２　硬管

液压缸和单向阀或下行方向阀之间的硬管和附件的设计应满足：在２．３倍满载压力的作用力下，保

证相对于材料屈服强度犚Ｐ０．２的安全系数至少为１．７。

在进行壁厚计算时，对于液压缸与破裂阀之间的连接管（如果有），其计算值应至少增加１．０ｍｍ，

对其他硬管，其计算值应至少增加０．５ｍｍ。

应按ＧＢ２１２４０—２００７附录Ｋ１．１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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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超过２级和液压同步机构的多级式液压缸时，在计算破裂阀与单向阀或下行方向阀之间的

硬管和附件时，应考虑附加１．３的安全系数。

如果在液压缸与破裂阀之间有管路和附件，其计算时所用的压力应与液压缸计算时的相同。

１３．８．５．３　软管

在选用液压缸和单向阀或下行方向阀之间的软管时，其破裂压力应至少为满载压力的８倍。

液压缸和单向阀或下行方向阀之间的软管和接头应能承受５倍的满载压力而不损坏，该试验由软

管组装的生产商进行。

软管上应永久性标记以下事项：

ａ）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ｂ）　试验压力；

ｃ）　最小弯曲半径；

ｄ）　试验日期。

软管固定时，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制造商标明的弯曲半径。

１３．８．６　停止驱动主机及检查其停止状态

１３．８．６．１　驱动主机由一个符合１４．１２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制停，其控制过程如下：

ａ）　向上运行

对于上行运行的液压式家用电梯：

１）　电动机的电源应至少由两个独立的接触器切断，这两个接触器的主触点应串联于电动机

供电回路中；或

２）　电动机的电源由一个接触器切断，且分流阀（见１３．８．７．４．２）的供电回路应至少由两个串

联于该阀供电回路中的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切断。

ｂ）　向下运行

对于下行运行，下行方向阀的供电电路应：

１）　至少由二个独立的串联连接的电气装置来断开；或

２）　直接由电气安全装置来断开，条件是与该电气安全装置的电气容量相匹配。

１３．８．６．２　当家用电梯停止时，若其中某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没有打开或某一个电气装置没有断开，最

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轿厢再运行。

１３．８．７　液压控制和安全装置

１３．８．７．１　截止阀

液压系统应设置截止阀。它应安装在连接液压缸与单向阀和下行阀之间的回路上。

１３．８．７．２　单向阀

液压系统应设置单向阀。它应安装在液压泵与截止阀之间的回路上。

当动力产生的压力降低至最低工作压力以下时，单向阀应能够将载有最高静态载荷的家用电梯保

持在井道内的任意位置上。

应由来自液压缸的液体压力的作用来关闭单向阀，并至少由一个导向压缩弹簧和（或）重力的作用

来实现关闭。

１３．８．７．３　溢流阀

１３．８．７．３．１　液压系统应设置溢流阀。溢流阀应连接到液压泵和单向阀之间的油路上，溢流阀溢出的

油应回到油箱。

１３．８．７．３．２　溢流阀应调节到系统压力不超过满载压力的１４０％。

１３．８．７．３．３　如果由于较高的内部损耗（接头损耗、摩擦），则溢流阀可设置一个较大的值但不能超过满

载压力的１７０％。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液压设备（包括液压缸）的计算，应采用一个虚拟的满载压力值，该值为：所设定

９２

犌犅／犜２１７３９—２００８



的压力值除以１．４。

在进行压弯计算时，过压系数１．４应由调高的溢流阀实际压力设定值的系数代替。

１３．８．７．４　方向阀

１３．８．７．４．１　下行方向阀

下行方向阀应由电气控制保持开启。下行方向阀的关闭应由来自液压缸的液体压力作用，并至少

由一个导向压缩弹簧的作用来实现关闭。

１３．８．７．４．２　上行方向阀

如果驱动主机的制停是由１３．８．６．１ａ）２）所述方法实现，则仅分流阀用于此目的。分流阀应由电气

装置关闭。分流阀的打开应由来自液压缸的液体压力作用以及至少每阀由一个导向压缩弹簧来实现。

１３．８．７．５　破裂阀

１３．８．７．５．１　破裂阀直接安装在液压缸出口位置，其连接应满足下列方式之一：

ａ）　与液压缸成为一个整体。

ｂ）　直接与液压缸法兰刚性连接。

ｃ）　布置在液压缸附近，用短硬管与液压缸相连，可采用焊接、法兰连接或螺纹连接。

ｄ）　用螺纹直接与液压缸连接。破裂阀端部应设置带螺纹的凸肩。凸肩应与液压缸对接。

其他类型的连接（如：压接或扩口式连接）不允许在液压缸和破裂阀之间使用。

１３．８．７．５．２　破裂阀应能使载有额定载重量下行的轿厢停止且保持停止状态。最迟在轿厢速度达到额

定下行速度狏ｄ再加上０．１５ｍ／ｓ时，破裂阀应动作。

１３．８．７．５．３　破裂阀应按液压缸的有关要求计算。

１３．８．７．６　节流阀

１３．８．７．６．１　节流阀直接安装在液压缸出口位置，其连接应满足下列方式之一：

ａ）　与液压缸成为一个整体。

ｂ）　直接与液压缸法兰刚性连接。

ｃ）　布置在液压缸附近，用短硬管与液压缸相连，可采用焊接、法兰连接或螺纹连接。

ｄ）　用螺纹直接与液压缸连接。节流阀端部应设置带螺纹的凸肩。凸肩应与液压缸对接。

其他类型的连接（如：压接或扩口式连接）不允许在液压缸和节流阀之间使用。

１３．８．７．６．２　在液压系统泄漏的情况下，节流阀应防止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下行时速度超过其下行

额定速度狏ｄ再加上０．１５ｍ／ｓ。

１３．８．７．７　滤油器

油箱和液压泵之间的回路中以及截止阀和下行方向阀之间的回路中，应安装滤油器或类似装置。

截止阀和下行方向阀之间的滤油器或类似装置应是可接近的，以便进行检查和维护。

１３．８．８　压力检查

应设置压力表。它应连接在单向阀或下行方向阀与截止阀之间的回路中。

在主回路与压力表的接头之间应设置压力表关闭阀。

联接接口宜为 Ｍ２０×１．５或Ｇ１／２″的内螺纹。

１３．８．９　油箱

油箱的设计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易于检查油箱中液体液面高度；

ｂ）　易于注油和排油。

１３．８．１０　紧急操作

１３．８．１０．１　向下移动轿厢

应设置手动操作的紧急下降阀，即使在失电的情况下，允许使用该阀使轿厢下行到乘客能离开轿厢

的位置。紧急下降阀应设置在井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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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的速度不应超过０．１５ｍ／ｓ。

该阀的操作需要持续手动操作。

该阀的操作应防止产生误动作的可能性。

对于间接作用的家用电梯，可能发生绳或链松弛的情况，手动操作该阀不应由于柱塞的下降而导致

绳或链的松弛。

１３．８．１０．２　向上移动轿厢

对于轿厢装有安全钳或夹紧装置的家用电梯，应永久性地安装手动泵，以便能够向上移动轿厢。

手动泵应连接在单向阀或下行方向阀与截止阀之间的回路中。

手动泵应设置溢流阀，以限制压力至２．３倍的满载压力。

１３．８．１１　防止轿厢坠落、超速下降及沉降

１３．８．１１．１　在液压式家用电梯上，应按照表４提供保护措施，以防止轿厢：

ａ）　自由坠落；

ｂ）　超速下降；

ｃ）　从层站沉降超过２０ｍｍ，且防止沉降超出开锁区域。

１３．８．１１．２　对于其他保护措施，应仅当其至少具有与表４中的措施所达到的同等安全时才能使用。

表４　防止轿厢坠落、超速下降及沉降的组合措施

类别

防沉降的措施

由轿厢下行运

动触发安全钳

（１０．１）动作

由轿厢下行运动

触 发 夹 紧 装 置

（１３．８．１１．３）动作

棘爪装置

（１３．８．１１．４）

电气 防 沉 降 系

统 （１３．８．１１．５）

直接作用式

家用电梯

由限速器（１０．２）触发的安

全钳（１０．１）
√ √ √

破裂阀

（１３．８．７．５）
√ √ √

节流阀（１３．８．７．６） √ √

间接作用式

家用电梯

由限速器（１０．２）触发的安

全钳（１０．１）
√ √ √

破裂阀（１３．８．７．５）和由悬

挂 装 置 失 效 或 安 全 绳

（１０．１．２．２）触发的安全钳

（１０．１）

√ √ √

节流阀（１３．８．７．６）和由悬

挂 装 置 失 效 或 安 全 绳

（１０．１．２．２）触发的安全钳

（１０．１）

√ √

　　注：√表示可选择的组合。

１３．８．１１．３　夹紧装置

当按１３．８．１１．１要求设置夹紧装置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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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１１．３．１　一般规定

夹紧装置应仅在轿厢下行时动作，且应能制停载有额定载重量以额定速度下行的轿厢。

１３．８．１１．３．２　不同类型夹紧装置的使用条件

若轿厢装有数套夹紧装置，则应全部是渐进式。

１３．８．１１．３．３　触发方法

夹紧装置的动作应按照１３．８．１１．８规定触发。

１３．８．１１．３．４　释放

夹紧装置动作后，其释放应由胜任人员进行。

夹紧装置的释放和自动复位应仅靠提升轿厢来实现。

１３．８．１１．３．５　电气检查

如果轿厢正在下行，当夹紧装置动作时，一个由夹紧装置操作的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安全装置应立即

使主机停止且防止主机下行方向的启动。

１３．８．１１．４　棘爪装置

棘爪装置应按下列要求设置：

ａ）　棘爪装置应仅在轿厢下行时动作，且能够制停载有额定载重量以额定速度下行的轿厢。

ｂ）　应至少设置一个可电气控制收回的棘爪，在其伸出位置时能将向下运行的轿厢制停在固定支

撑座上。如果棘爪装置已动作，制停下行的轿厢，则应仅在轿厢离开支撑座之后，才能收回

棘爪。

ｃ）　对于每层层站，应在水平面的两个位置设置固定支撑座：

１）　防止轿厢沉降超过层站水平面以下２０ｍｍ；和

２）　将轿厢停止在开锁区域的下限。

ｄ）　棘爪伸出的动作，应由带导向的压缩弹簧和（或）重力来实现。

ｅ）　当驱动主机停止时，应断开电气收回装置的供电。

ｆ）　棘爪和支撑座的设计应满足：在轿厢上行期间，无论棘爪位置如何，不可能停止轿厢，也不能引

起任何损坏。

ｇ）　当设置几个棘爪时，即使在供电断开的情况下，在轿厢下行期间，应采取措施确保所有的棘爪

作用在它们各自支撑座上。

ｈ）　当棘爪不在收回位置时，符合１４．１２．６的电气装置应防止轿厢的正常下行。

１３．８．１１．５　电气防沉降系统

１３．８．１１．５．１　当轿厢位于平层位置以下最大２０ｍｍ至开锁区域下端部位置这一区间时，无论层门和

轿门处于什么状态，液压式家用电梯的驱动主机都应驱动轿厢上行。

１３．８．１１．５．２　轿厢内装有停止装置的液压式家用电梯应在轿厢内提供声觉信号装置。当停止装置处

于停止位置时，该声觉装置应起作用，其供电可源于７．１２．５的紧急照明电源或其他等效电源。

１３．８．１１．５．３　无轿门或层门和轿门打开情况下的防沉降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运行只限于开锁区域：

１）　应至少由一个开关防止轿厢在开锁区域外的所有运行。该开关装于门及锁紧电气安全装

置的桥接或旁接式电路中。

２）　该开关应是满足１４．１２．６要求的安全触点，或其连接方式满足１４．１２．５对安全电路的

要求。

３）　如果该装置的动作是依靠不与轿厢直接机械连接的装置，如：绳、带或链，则连接件的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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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松弛，应通过符合１４．１２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的作用使驱动主机停止运转。

４）　平层运行期间，只有在已给出停站信号之后才能使门电气安全装置不起作用。

ｂ）　再平层和电气防沉降速度不应大于额定速度，且不应大于０．１５ｍ／ｓ。

１３．８．１１．６　由悬挂机构断裂触发安全钳动作的附加要求

１３．８．１１．６．１　当使用弹簧触发安全钳动作时，应使用导向压缩弹簧。

１３．８．１１．６．２　应能从井道外进行动作试验，表明悬挂机构断裂可以触发安全钳动作。

１３．８．１１．６．３　对于具有数个液压缸的间接作用式液压式家用电梯，任一液压缸的悬挂机构的断裂都将

使安全钳动作。

１３．８．１１．７　由安全绳触发安全钳动作的附加要求

１３．８．１１．７．１　安全绳应符合１０．２．２的要求。

１３．８．１１．７．２　安全绳应由重力张紧或至少由一个导向压缩弹簧张紧。

１３．８．１１．７．３　在安全钳起作用期间，即使制动距离大于正常值，安全绳及其附件也应保持完整无损。

１３．８．１１．７．４　安全绳的断裂或松弛将通过一个电气安全装置（１４．１２）使驱动装置停止工作。

１３．８．１１．７．５　安全绳滑轮应与任何悬挂绳（链）的轴或滑轮组分别安装，且应装设符合１３．１．７要求的

防护装置。

１３．８．１１．８　由轿厢向下运行来触发安全钳或夹紧装置动作的附加要求

由轿厢向下运行来触发安全钳或夹紧装置应符合ＧＢ２１２４０—２００７中９．１０．５要求。

１４　电气安装和电气设备与电气控制和电气保护

１４．１　总则

本标准对电气安装和电气设备组成部件的各项要求适用于：

ａ）　动力电路主开关及其从属电路；

ｂ）　轿厢照明电路开关及其从属电路。

家用电梯应视为一个整体，如同一部含有电气设备的机器一样。

　　注：国家有关电力供电线路的各项要求，应仅适用到开关的输入端。但这些要求也适用于机房（如果有）、井道和底

坑的全部照明和插座电路。

１４．２　电源

１４．２．１　家用电梯应由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４．３的电源供电。

１４．２．２　电源与家用电梯之间应设置不大于３０ｍＡ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本要求不适用于电池供电和

变频控制的家用电梯。

１４．２．３　对于控制电路或安全电路，导体之间或导体与地之间的主额定直流电压或额定交流电压不应

超过２５０Ｖ。除了零线接地的电源供电之外，供电控制电路应源自于ＧＢ１３０２８的隔离变压器次级绕

组。控制电路的一条线应接地（或在隔离电路上接地）且其他线应根据图８装有熔断器。

　　注：假如可保证同等安全程度，符合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的ＳＥＬＶ保护电路被认为是可选择的方法。

１４．２．４　驱动装置的工作电压不应大于５００Ｖ。

１４．２．５　零线和接地线应始终分开。

１４．２．６　变压器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７．２．７要求。

１４．２．７　电池供电的家用电梯应符合１４．１４规定。

１４．３　主开关

１４．３．１　家用电梯电源输入端应设有主开关，该开关应具有切断电梯正常使用情况下最大电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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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隔离变压器；

２———电源输入端；

３———控制电路。

图８　控制电路供电

１４．３．２　主开关不应断开下列电路供电：

ａ）　与家用电梯有关的任何照明（见１４．５）和通风（如果有）；

ｂ）　为维修而设置的电源插座（见１４．６）；

ｃ）　报警装置。

１４．３．３　应采取将主开关“断开”位置或断开状态锁住的措施（见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５．６）。

１４．３．４　每台家用电梯主开关的操作机构应易于识别，且应能方便、迅速地接近主开关的操作机构。

１４．３．５　任何改善功率因数的电容器，都应连接在动力电路主开关的前面。

如果有过电压的危险，如：当电动机由很长的电缆连接时，则动力电路开关也应切断与电容器的连

接线。

１４．４　电气配线和电气安装

１４．４．１　电气配线

１４．４．１．１　导线

导线的材质和所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１３．２要求。

导线截面积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１３．６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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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１．２　软电缆

软电缆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１３．７有关要求。

１４．４．１．３　绝缘和接地

导线和电缆的绝缘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１３．３要求。

除导线外，所有易于带电的裸露的金属构件应接地，接地试验见１５．２．１ｅ）。

１４．４．２　电气安装

１４．４．２．１　引入电源线端接法应满足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５．１要求。

１４．４．２．２　不同电路的导线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不同电路的导线可以并排放置，可以穿在同一通道中（如导线管或电缆管道装置），也可以处于

同一多芯电缆中，只要这种安排不削弱各自电路的原有功能；

ｂ）　如果这些电路的工作电压不同，应把它们用适当的遮栏彼此隔开，或者把同一管道内的导线

都用最高电压导线的绝缘；

ｃ）　如果同一导管中的各导线或电缆中的各芯线，接入不同电压的电路时，则导线或电缆应具有其

中最高电压下的绝缘。

１４．４．２．３　如果电梯的主开关或其他开关断开后，一些连接端子仍然带电，则它们应与不带电端子明显

地隔开。且当电压超过５０Ｖ时，对于仍带电的端子应注上适当标记。

１４．４．２．４　偶然互接将导致家用电梯危险故障的连接端子，应被明显地隔开，除非其结构形式能避免该

危险。

１４．４．２．５　为确保机械防护的连续性，导线和电缆的保护外皮应完全进入开关和设备的壳体或接入一

个合适的封闭装置中。

　　注：层门和轿门的封闭框架，可视为设备壳体。

　　但是，当由于部件运动或框架本身锋利边缘具有损伤导线和电缆的危险时，则与电气安全装置连接

的导线应加以机械保护。

１４．４．２．６　随行动力和控制电缆应在每端被可靠地夹紧，以保证没有机械载荷传递到电缆的端接装置。

１４．４．２．７　端子和连接器件

１４．４．２．７．１　连接器件应通过位置或结构设计防止意外地误连接。

１４．４．２．７．２　端接不应对导体或绝缘层造成任何损坏。

１４．４．２．７．３　供电电源的端子应在设备内且易于接近，还应标识出正确的极性。

１４．４．２．８　电气部件标识

端子、连接器件和电气部件应以适当标记方法标记，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的１４．２要求。

１４．４．２．９　电气安装的绝缘电阻（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

绝缘电阻应测量每个通电导体与地之间的电阻。

绝缘电阻的最小值应按照表５来取。

表５　绝缘电阻的最小值

标称电压／

Ｖ

测试电压（直流）／

Ｖ

绝缘电阻／

ＭΩ

安全电压

≤５０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０．２５

≥０．５０

　　当电路中包含有电子装置时，测量时应将相线和零线连接起来。

１４．５　照明

轿厢照明应符合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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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插座

在家用电梯附近应提供电源插座，以供检查和维修期间使用。

电源插座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１６．１要求。

１４．７　主接触器

１４．７．１　主接触器（即按１４．８要求使电梯驱动主机停止运转的接触器）应为ＧＢ１４０４８．４—２００３中规

定的下列类型：

ａ）　ＡＣ３，用于交流电机；

ｂ）　ＤＣ３，用于直流电机。

１４．７．２　由于承受功率的原因，必须使用继电接触器去操作主接触器时，这些继电接触器应为

ＧＢ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０１中规定的下列类型：

ａ）　ＡＣ１５，用于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ｂ）　ＤＣ１３，用于继电器控制直流接触器。

１４．７．３　对于１４．７．１中述及的主接触器和１４．７．２中述及的继电接触器，下列ａ）和ｂ）可认为是防止

１４．１１．１相关故障发生而采取的措施：

ａ）　如果动断触点（常闭触点）中的一个闭合，则全部动合触点断开；

ｂ）　如果动合触点（常开触点）中的一个闭合，则全部动断触点断开。

１４．７．４　用于换向的接触器应设置电气互锁。

１４．８　交流电源直接供电的电机

１４．８．１　由交流或直流直接供电的电动机，电机的供电应由二个独立的接触器切断，接触器的触点应串

联在电机电路中。当家用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没有断开，则最迟在下一次改变运

行方向时应防止家用电梯的再运行。

１４．８．２　交流或直流电动机用静态元件供电和控制应采用下述方法中的一种：

ａ）　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来切断电动机电流。

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轿

厢再运行。

ｂ）　一个由以下元件组成的系统：

１）　切断各相（极）电流的接触器；

至少在每次改变运行方向之前应释放接触器线圈。如果接触器未释放，应防止电梯再运行。

２）　用来阻断静态元件中电流流动的控制装置；

３）　用来检验电梯每次停梯时电流流动阻断情况的监控装置。

在正常停梯期间，如果静态元件未能有效地阻断电流的流动，监控装置应使接触器释放并应防止家

用电梯再运行。

１４．８．３　家用电梯在以下情况下应切断驱动电机和制动器的供电：

ａ）　接收到运行方向终端的控制信号；

ｂ）　发生电气供电故障或电气安全装置的动作。

１４．９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外壳的要求

１４．９．１　外壳要求

１４．９．１．１　控制柜和安全触点的带电部分应采用防护罩壳以防止直接触电。所用外壳防护等级不低

于ＩＰ２ＸＤ。

１４．９．１．２　如果安全触点的保护外壳的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４Ｘ，则安全触点应能承受２５０Ｖ的额定绝缘

电压。如果其外壳防护等级低于ＩＰ４Ｘ，则应能承受５００Ｖ的额定绝缘电压。

安全触点应为ＧＢ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０１规定的下列类型：

ａ）　ＡＣ１５，用于交流电路的安全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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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ＤＣ１３，用于直流电路的安全触点。

１４．９．１．３　外壳的盖应使用工具才能打开，通过紧固装置使盖保持在其位置上。

１４．９．１．４　对于电子零部件，应考虑制造商所说明的使用环境温度。当超出ＧＢ５２２６．２—２００２规定的

环境温度极限时，应采用适当的措施 （如：加热或冷却）。

１４．９．１．５　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中６．２．２和１２．２．１要求。

１４．９．２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１４．９．２．１　依据工作电压和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０６中７．２．３．３和７．２．３．４，动力电路、电气安全装置及

电气安全装置之后其故障可能引起不安全状态的任何部件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符合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０６表１５的要求，最小污染等级选择为２，且印制电路材料栏不适用。

１４．９．２．２　如果安全触点保护外壳的防护等级不高于ＩＰ４Ｘ，则其电气间隙不应小于３ｍｍ，爬电距离不

应小于４ｍｍ，触点断开后的距离不应小于４ｍｍ。如果保护外壳的防护等级高于ＩＰ４Ｘ，则其爬电距离

可降至３ｍｍ。

对于多分断点的情况，在触点断开后，触点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２ｍｍ。

１４．１０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宜符合ＩＳＯ２２１９９和ＩＳＯ２２２００要求。

１４．１１　电气故障的保护

１４．１１．１　在家用电梯的电气设备中，发生下列任何单一的故障，在１４．１１．２和（或）附录 Ａ所述条件

下，其本身不应构成家用电梯危险故障的原因：

ａ）　无电压；

ｂ）　电压降低；

ｃ）　导线（体）中断；

ｄ）　对地或对金属构件的绝缘损坏；

ｅ）　电气元件的短路或断路以及参数或功能的改变，如电阻器、电容器、晶体管、灯等；

ｆ）　接触器或继电器的可动衔铁不吸合或吸合不完全；

ｇ）　接触器或继电器的可动衔铁不释放；

ｈ）　触点不断开；

ｉ）　触点不闭合；

ｊ）　错相。

１４．１１．２　符合１４．１２．６的安全触点，可不必考虑安全触点不断开的情况。

１４．１１．３　如果含有电气安全装置的电路接地或接触金属构件而造成接地，则应：

ａ）　使电梯驱动主机立即停止运转；或

ｂ）　在第一次正常停止运转后，防止电梯驱动主机再启动。

恢复电梯运行只能通过手动复位。

１４．１２　电气安全装置

１４．１２．１　当表６中所给出的电气安全装置中的某一个动作时，应防止电梯驱动主机启动，或使其立即

停止运转。

电气安全装置包括：

ａ）　一个或几个满足１４．１２．６要求的安全触点，它直接切断１４．８述及的接触器或其继电接触器的

供电。

ｂ）　满足１４．１２．５要求的安全电路，包括下列一项或几项：

１）　一个或几个满足１４．１２．６要求的安全触点，它不直接切断１４．８述及的接触器或其继电接

触器的供电；

２）　不满足１４．１２．６要求的安全触点；

３）　符合附录Ａ要求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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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２．２　如果因为所传输功率的原因，使用了继电接触器控制驱动主机，则应认为它们是直接控制启

动和停止驱动主机供电设备。

１４．１２．３　导体材料的磨损不应导致触点的短路。

１４．１２．４　如果人员能够接近使电气安全装置动作的装置，则它们应这样设置：采用简单的方法不能使

其失效。

　　注：磁铁或桥接件不认为是简单方法。

表６　电气安全装置

开关或装置 相关条款号

工作区域的机械锁紧装置 ４．３．１ｃ）

机械停止装置 ５．３．３ｃ）、５．４．２ｃ）

检修门、活板门的关闭位置 ５．８．５

层门的关闭位置 ６．７．１

层门的锁紧状况 ６．５．４

无锁门扇的关闭位置 ６．８．２

活动护栏位置 ７．４．４．３ｂ）

轿门的关闭位置 ７．１３．２．８．２

安全钳动作 １０．１．５

无轿门保护 ７．１３．３ｃ）１）

限速器 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１．２、１０．２．１．３

二根链条或皮带的非正常相对伸长 １３．１．５ｃ）

悬挂绳或链的松弛状态 １３．１．６

手动紧急操作 １３．３．２

钢丝绳的非正常相对伸长 １３．６．５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１３．６．７

安全制停装置 １３．７．１．３

螺杆／螺母驱动失效 １３．７．１．４

夹紧装置 １３．８．１１．３．５

防沉降控制 １３．８．１１．５．３ａ）２）、１３．８．１１．５．３ａ）３）

安全绳的松弛 １３．８．１１．７．４

驱动控制 １４．７、１４．８

停止装置 １４．１５．５

极限开关 １４．１５．６

１４．１２．５　安全电路

１４．１２．５．１　安全电路应符合１４．１１和１４．１２有关故障出现的相关规定。

故障应考虑无源部件（电阻、电容、电感等）的断路和短路，以及有源部件（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的功

能改变（见附录Ａ）。

１４．１２．５．２　安全电路的所有部件的设计应满足１４．９．２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

１４．１２．５．３　安全电路的所有部件应在其最不利的使用范围内使用，并在制造商推荐的电压、电流及功

能范围内使用。

１４．１２．５．４　安全电路的设计应满足：仅当所有安全电路均正常工作时，才允许家用电梯运行。

１４．１２．５．５　除１３．３．７允许的特殊情况外，电气装置不应与电气安全装置并联。与电气安全回路上不

同点的连接仅允许用来采集信息。这些连接装置应该满足１４．１２对安全电路的要求。

８３

犌犅／犜２１７３９—２００８



１４．１２．５．６　任何故障和故障组合本身不应导致不安全状态。但当与下一步故障结合时可能会引起不

安全的状态时，它们应最迟在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使家用电梯停止。

然而，如果安全电路由两个以上通道构成，则可不考虑三个故障以上的组合。在各种情况下，最迟

在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使家用电梯停止。

１４．１２．６　安全触点

１４．１２．６．１　安全触点的动作应由断路装置可靠地断开。甚至触点熔在一起也应能断开。

安全触点的设计应减小因部件故障而引起的短路风险。

　　注：当所有触点断开元件处于断开位置，且在有效行程内时，动触点和施加驱动力的驱动机构之间无弹性元件（如：

弹簧）施加作用力，即为触点获得了可靠地断开。

１４．１２．６．２　安全触点的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外壳符合１４．９有关规定。

１４．１２．７　安全电路器件

１４．１２．７．１　当将１４．７．２中述及的继电接触器用于安全电路时，１４．７．３的规定也应适用。

１４．１２．７．２　如果使用的继电器，其动断和动合触点，不论衔铁处于任何位置均不能同时闭合，则

１４．１１．１ｆ）衔铁不完全吸合的可能性可不予考虑。

１４．１２．７．３　连接在电气安全装置之后的装置（如果有）应符合１４．９．２有关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是

分断距离）的要求。

本要求不适用于１４．７．１、１４．７．２和１４．１２．７．１中述及的器件，因为这些器件本身满足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２００３和ＧＢ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０１的要求。

对于印制电路板应适用附录Ａ表Ａ１中３．６要求。

１４．１３　驱动电机及其运转的保护

１４．１３．１　驱动电机和其他电气设备

１４．１３．１．１　直接与主电源连接的电动机应进行短路保护。

１４．１３．１．２　直接与主电源连接的电动机应采用自动断路器（１４．１３．１．３所述情况除外）进行过载保护，

该断路器应切断电动机的所有供电。

１４．１３．１．３　当对家用电梯电动机过载的检测是基于电动机绕组的温升时，则仅在符合１４．１３．１．６时才

能切断电动机的供电。

１４．１３．１．４　如果电动机具有多个不同电路供电的绕组，则１４．１３．１．２和１４．１３．１．３的规定适用于每一

绕组。

１４．１３．１．５　当电动机是由电动机驱动的直流发电机供电时，则该电动机也应设置过载保护。

１４．１３．１．６　如果装设温度监控装置的电气设备的温度超过了其设计温度，家用电梯不应再继续运行，

此时轿厢应停在层站，以便乘客能离开轿厢。家用电梯应在充分冷却后才能自动恢复正常运行。

１４．１３．２　曳引式家用电梯的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

１４．１３．２．１　曳引式家用电梯应设有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在下述情况下使家用电梯驱动主机停止转

动并保持在停止状态：

ａ）　当启动家用电梯时，曳引机不转；

ｂ）　轿厢或对重向下运动时由于障碍物而停住，导致曳引绳在曳引轮上打滑。

１４．１３．２．２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应在不大于下列两个时间值的较小值时起作用：

ａ）　４５ｓ。

ｂ）　家用电梯运行全程的时间再加上１０ｓ。若运行全程的时间小于１０ｓ，则最小值为２０ｓ。

１４．１３．２．３　恢复正常运行只能通过手动复位。恢复断开的电源后，曳引机无需保持在停止位置。

１４．１３．２．４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不应影响到轿厢检修运行和紧急电动运行。

１４．１３．３　液压式家用电梯的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

１４．１３．３．１　液压式家用电梯应设有使电动机失电的运转时间限制器。当启动家用电梯时如果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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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转，该时间限制器应使电动机保持在失电状态。

１４．１３．３．２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应在不大于下列两个时间值的较小值时起作用：

ａ）　４５ｓ。

ｂ）　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运行全程的时间再加上１０ｓ；若全程运行时间小于１０ｓ，则最小值为

２０ｓ。

１４．１３．３．３　恢复正常运行应只能通过手动复位。在供电中断以后恢复供电时，驱动主机无需保持在停

止位置。

１４．１３．３．４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即使在触发的情况下，不应妨碍检修运行（１４．１７．２）和电气防沉降

系统工作（１３．８．１１．５）。

１４．１４　电池供电的附加要求

１４．１４．１　对于电池供电的家用电梯，控制电路的电压不应超过６０Ｖ。

１４．１４．２　在供电线路靠近电池负极附近应安装熔断器，该熔断器只有使用适当的工具才能拆卸。在

０．５ｓ以内的电源短路或５ｓ以内超过２倍平均峰值电流的情况下，该熔断器应能够切断电源的供电。

１４．１４．３　电池的充电电路应：对于交流充电按图９ａ）；对于直流充电按图９ｂ）。相对于地测量的可能的

最高电压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的６．２要求。

１４．１４．４　电池的端子和充电触点应自身防止短路。

１４．１４．５　电池应位于安全的位置或被安全地固定。

１４．１４．６　应设置电池断路开关，它可切断控制和驱动电机的电路。

１４．１４．７　当家用电梯停止在指定的充电位置，但没接触到充电触点时，电池的充电电路应以视觉信号

和听觉信号提示使用人员。

１４．１４．８　家用电梯的轿厢应按图９接地。

１４．１４．９　电池不应泄漏。在正常的工作及充电期间，电池不应发出烟雾。

１４．１５　控制装置

１４．１５．１　应在每个层站和轿厢上设置符合表７规定的控制装置，并应防止人员触及带电部件。

表７　控制装置

要　　素 要　　求

按钮活动部件的最小面积 直径２０ｍｍ的内切圆

按钮活动部件的识别 通过视觉和触摸面板或周围来识别

面板的识别 与其周围颜色的不同

操作力 ２．５Ｎ～５．０Ｎ

机械操作反馈 需要通知使用人员所按的按钮已被操作

符号位置 宜在活动部分上（或其左边１０ｍｍ～１５ｍｍ）

文号（或符号）尺寸 １５ｍｍ～４０ｍｍ

呼梯按钮两个活动部件之间的最小距离 １０ｍｍ

呼梯按钮组与其他按钮组之间的距离 最小为呼梯按钮活动部件之间距离的两倍

层站地板或轿厢地板与任何按钮中心线之间的最小高度 ０．９０ｍ

轿厢地板与最高按钮中心线之间的最大高度 １．１０ｍ

层站地板与最高按钮中心线之间的最大高度 １．１０ｍ

对适用于轮椅的轿厢，任何按钮的中心线到轿厢或层站拐

角之间的最小侧面空间
０．４０ｍ

０４

犌犅／犜２１７３９—２００８



　　１———ＡＣ／ＤＣ转换器；

２———电源输入器；

３———最大６０Ｖ电压的控制电路；

４———接地。符号 表示电池供电的负极与家用电梯的轿厢相连接，对于ＳＥＬＶ保护的充电电路不需要接地；

５———充电触点；

６———ＤＣ／ＤＣ转换器。

图９　电池驱动的家用电梯的电池充电电源

１４．１５．２　用于控制轿厢运行的控制装置应依赖于自动或持续揿压运行。

１４．１５．３　对于封闭井道的家用电梯，轿厢的操作应优先于层站操作。

１４．１５．４　当发生下列任意一种情况时，在家用电梯启动之前，应至少有１ｓ的延迟：

ａ）　从另外的层站呼梯；

ｂ）　所停层站的层门关闭；

ｃ）　停止和在任一方向上的再启动。

１４．１５．５　停止装置

１４．１５．５．１　家用电梯应设置停止装置，用于停止家用电梯并使家用电梯包括动力驱动的门保持在非服

务的状态。停止装置应设置在：

ａ）　底坑。

ｂ）　设备柜。

ｃ）　轿顶，该装置距维修和检查人员入口不大于１ｍ的易接近位置。该装置也可利用紧邻入口的

检修运行控制装置上的停止装置，但该停止装置也应在距维修和检查人员入口不大于１ｍ的

易接近位置。

ｄ）　检修运行控制装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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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无轿门或非动力驱动轿门的家用电梯的轿厢内。

１４．１５．５．２　停止装置应由符合１４．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组成。停止装置应为双稳态，误动作不能使

家用电梯恢复运行。该装置应清楚可见、可接近且易操作，但应防止意外操作。

１４．１５．６　极限开关

１４．１５．６．１　总则

１４．１５．６．１．１　家用电梯应设置极限开关。

满足下列要求的家用电梯，可不设下极限开关：

ａ）　液压式家用电梯；

ｂ）　装有符合１４．１２监测悬挂绳松弛或链松弛的电气安全装置的非曳引式家用电梯；

ｃ）　驱动系统的设计能够实现：即使没有使用机械式端部停止装置，轿厢也不可能发生越过正常的

行程极限位置。

１４．１５．６．１．２　极限开关应设置在尽可能接近轿厢端站时起作用且无误动作危险的位置上。

对于液压式家用电梯，设置在相应于轿厢行程上极限的柱塞位置处，极限开关应设置在尽可能接

近轿厢上端站时起作用且无误动作危险的位置上。

１４．１５．６．１．３　极限开关应在轿厢或对重（如果有）接触缓冲器之前起作用，并在缓冲器被压缩期间保持

其动作状态。

对于借助于柱塞缓冲停止限制行程极限的液压式家用电梯，极限开关应在柱塞缓冲停止之前起作

用，当柱塞位于缓冲停止范围内，极限开关应保持其动作状态。

１４．１５．６．２　动作方式

１４．１５．６．２．１　正常运行时的上端站停止开关和极限开关应分别设置。

１４．１５．６．２．２　液压式家用电梯极限开关的动作应由下述方式实现：

ａ）　对于直接作用式液压式家用电梯，极限开关的动作应直接利用轿厢或柱塞的作用；

ｂ）　对于间接作用式液压式家用电梯，极限开关的动作应直接利用柱塞的作用。

１４．１５．６．２．３　曳引式家用电梯，极限开关的动作应直接利用处于井道顶部和底部的轿厢的作用。

１４．１５．６．２．４　非液压式和曳引式的强制驱动的家用电梯，极限开关的动作应由下述方式实现：

ａ）　利用与电梯驱动主机的运动相连接的一种装置；或

ｂ）　如果设有平衡重，则利用处于井道顶部的轿厢和平衡重；或

ｃ）　如果未设有平衡重，则利用处于井道顶部和底部的轿厢。

１４．１５．６．３　作用方式

１４．１５．６．３．１　极限开关应是符合１４．１２规定的电气安全装置，当极限开关动作时，应使驱动主机停止

运转并保持停止状态。

１４．１５．６．３．２　液压式家用电梯极限开关动作后，当轿厢离开其作用区域时，极限开关应自动闭合，但

是，即使轿厢因沉降离开动作区域，仅靠响应轿内和层站呼梯信号应不可能使轿厢运行。

１４．１５．６．３．３　极限开关的动作应防止家用电梯在任一方向的进一步运行；极限开关动作后，家用电梯

应不能自动恢复运行。

１４．１６　紧急报警装置

１４．１６．１　为使使用人员能向轿厢外求援，在轿厢内应装设使用人员易于识别和触及的报警装置。

１４．１６．２　紧急报警装置应配备备用电源（如：备用电池和充电器），以防正常电源中断。备用电源的持

续供电时间应至少为１ｈ。

　　注：即使在动力供电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紧急报警装置也应工作。１４．１６．２不适用于与公用电话网连接的情况。

１４．１６．３　该装置应允许双向通话，并能够与救援服务部门保持持续联系。在启动此对讲系统之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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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使用人员应不必再做其他操作。

１４．１６．４　如果设备柜与井道之间不能直接听到对方喊话，则符合１４．１６．２所要求的紧急电源供电的对

讲系统或类似装置应安装在轿厢与设备柜内。

１４．１６．５　如果在井道中工作的人员存在被困危险，而又无法通过轿厢或井道逃脱，应在存在该危险处

设置报警装置。

１４．１７　运行控制

１４．１７．１　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控制应借助于按钮或类似装置，如：触摸控制等。这些装置应置于盒中，以防止使用人员

触及带电零件。

１４．１７．２　检修运行

为便于维修和检查，可在轿顶上装设易于接近的检修运行控制装置。该装置应由一个能满足１４．１２

电气安全装置要求的开关（检修运行开关）操作。

同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一经进入检修运行，应取消：

１）　正常运行控制，包括任何自动门的操作；

２）　紧急电动运行；

３）　电气防沉降运行。

只有再一次操作检修开关，才能使家用电梯重新恢复正常运行；如果取消上述运行的开关

装置不是与检修开关机械地组成一体的安全触点，则应采取措施，防止１４．１１．１列出的其

中一种故障出现在电路中时发生轿厢的一切误运行。

ｂ）　轿厢运行应依靠持续揿压按钮，此按钮应有防止误操作的保护，并应清楚地标明运行方向。

ｃ）　控制装置也应包括符合１４．１５．５的停止装置。

ｄ）　家用电梯运行应仍依靠安全装置。

ｅ）　不应超过轿厢正常的行程范围。

ｆ）　检修速度值不应大于额定速度。

１４．１７．３　紧急电动运行

当设置紧急电动运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应设置符合１４．１２电气安全装置要求的紧急电动运行开关，该开关及其操纵按钮应设置在井

道外且在使用时易于直接观察电梯驱动主机的地方。

ｂ）　由持续揿压具有防止误操作保护的按钮控制轿厢运行。

ｃ）　紧急电动运行开关操作后，除由该开关控制外，应防止轿厢的一切运行。检修运行一旦实施，

则紧急电动运行应失效。

ｄ）　紧急电动运行开关本身或通过另一个符合１４．１２的电气开关应使下列电气装置失效：

１）　主悬挂绳／链松弛开关；

２）　轿厢内的紧急停止装置（如果有）；

３）　安全钳上的电气开关和限速器上的电气开关；

４）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上的电气开关（如果有）；

５）　极限开关。

ｅ）　运行速度不应大于额定速度。

１４．１７．４　液压式家用电梯的电气防沉降运行

液压式家用电梯的电气防沉降运行控制应满足１３．８．１１．５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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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试验、检验与记录

１５．１　型式试验

１５．１．１　限速器

限速器应按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Ｆ４进行验证。

１５．１．２　破裂阀／节流阀

破裂阀／节流阀应按ＧＢ２１２４０—２００７附录Ｆ７进行验证。

１５．１．３　安全钳

安全钳应按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Ｆ３进行验证。

１５．１．４　自锁系统

自锁系统应按附录Ｃ进行验证。

１５．１．５　安全制停装置

安全制停装置应按附录Ｃ．３进行验证。

１５．１．６　层门门锁装置

层门门锁装置应按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Ｆ１进行验证。

１５．１．７　缓冲器

对于液压驱动式家用电梯，缓冲器应按ＧＢ２１２４０—２００７附录Ｆ５的试验要求进行验证；对于其他

驱动式家用电梯，缓冲器应按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Ｆ５的试验要求进行验证。

１５．１．８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应按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Ｆ７进行验证。

１５．１．９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应按ＧＢ７５８８—２００３附录Ｆ６进行验证。

１５．２　检验

１５．２．１　交付使用前的检验

家用电梯交付使用前，应由胜任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试验，应至少包括下列项目：

ａ）　所有门锁装置正确动作。

ｂ）　所有的层门自闭装置正确动作。

ｃ）　所有控制装置正确地起作用。

ｄ）　所有电气安全装置正确动作。

ｅ）　借助于仪器进行电气测试，包括绝缘和接地连续性。

ｆ）　主电源极性连接的正确性。

ｇ）　悬挂装置及其附件的状况无异常。

ｈ）　在轿厢和对重／平衡重（如果有）的整个行程中，其与周围结构之间保持所要求的间隙。

ｉ）　紧急／手动操作装置的动作正确。

ｊ）　报警装置正确地起作用。

ｋ）　机械阻止装置（如果有）应有效。

ｌ）　超载检测装置的触发动作正确（１１０％额定载重量）。

ｍ）　限速器动作速度正确且安全钳正确地起作用；对于液压驱动式家用电梯，也应检验管路破裂

阀（节流阀）。

ｎ）　缓冲器正确地起作用；对于液压驱动式家用电梯，也应检验棘爪装置（如果有）。

ｏ）　载有１２５％的额定载重量以额定速度进行动态试验，不应出现故障；对于曳引式家用电梯，还

应进行曳引能力检验。

ｐ）　载有１５０％的额定载重量进行静态试验，不应出现永久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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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对于液压驱动式家用电梯，溢流阀正确工作；轿厢载有额定载重量时，电气防沉降系统（如果

有）正确工作；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停靠在最高服务层站时，１０ｍｉｎ内的沉降不超过１０ｍｍ

（考虑可能出现的液压油温度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ｒ）　对于螺杆螺母驱动式家用电梯，安全螺母应旋转，驱动螺母和安全螺母之间的距离正确。

ｓ）　所有标识应清晰易懂显示正确，且具有永久性。

１５．２．２　安装人员应完成和保存测试和检查的文件，该文件应至少记载上述所列项目现场检查的数据

和结果。

１５．２．３　定期检验

家用电梯交付使用后，为了验证其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应按附录Ｂ对电梯进行定期检验。

１５．３　记录

最迟到交付使用时，应对家用电梯的基本性能进行记录或编制档案。此记录或档案应包括：

ａ）　技术部分：

１）　家用电梯交付使用的日期；

２）　家用电梯的基本参数；

３）　驱动系统的技术参数；

４）　按１５．１进行型式试验的部件的试验结果；

５）　建筑物内家用电梯安装的平面图；

６）　电气原理图 （宜使用ＧＢ／Ｔ４７２８的符号）；

电气原理图可限于能对安全保护有全面了解的范围内，缩写符号应通过术语解释。

ｂ）　应保留记有日期的检验及维修报告副本及观察记录。在下列情况，这些记录或档案应保持最

新记录：

１）　家用电梯的改装；

２）　部件的更换；

３）　事故。

　　注：本记录或档案，业主应永久保留，这对主管维修的人员和负责定期检验的人员或组织是有用的。

１６　使用信息

１６．１　总则

操作说明应包括安全钳应只能由胜任人员释放和复位的警告。

应按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要求提供使用、信号和报警装置、标记、符号（象形图）、书面预告、随机

文件（尤其是指导手册）的说明信息、位置和性质。

１６．２　信息和报警

１６．２．１　轿厢内所显示的信息

在轿厢内应至少标识下列信息：

１６．２．１．１　额定载重量

额定载重量和最多乘客人数。

文字或符号的尺寸应至少：大写１０ｍｍ和小写７ｍｍ。

１６．２．１．２　控制装置

１６．２．１．２．１　控制装置应有明显的、易于识别其功能的标志。

１６．２．１．２．２　对于装有电话或内部对讲系统的家用电梯，若使用方法并非简单明了，则应设有使用

说明。

１６．２．１．２．３　对于手动驱动门或使用人员持续操作下完成的动力驱动门的家用电梯，应有以下须知：

“请关门”，字体的最小高度应为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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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１．３　紧急报警装置

在１４．１６中所规定的所有紧急报警装置应被涂上黄色，且应标以铃形符号加以识别：

１６．２．２　紧急操作

１６．２．２．１　符合１３．３的紧急操作的详细操作步骤说明应标识在紧急操作装置附近的明显位置处。

１６．２．２．２　应设置与该装置被操作后轿厢的运行方向相对应的方向标识，该标识应设置在明显位置。

１６．２．２．３　对于液压式家用电梯，在手动下降阀的附近，应设有“危险紧急下降阀”的警告标识。

１６．２．３　电气主开关

１６．２．３．１　家用电梯的主开关应被标识。

１６．２．３．２　对于液压式家用电梯，该开关的标识应包含下述内容：

“只有当轿厢处在最低的层站时，才能关闭主开关”。

１６．２．４　轿顶信息

应在轿顶上设置一个从所有入口能够清晰可见的“肢体伸出轿顶范围危险”的警告。

１６．３　操作指导

１６．３．１　如果在家用电梯上使用者不可能获得协助，则应提供操作指导。

１６．３．２　使用信息应满足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第６章要求。

１６．４　随机文件

１６．４．１　总则

１６．４．１．１　制造商应按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２００７中５．５要求随家用电梯向家用电梯拥有者提供的使用手

册，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ａ）　１．１所指出的预期使用；

ｂ）　避免任何可预见误用的特定警告；

ｃ）　家用电梯实际操作的培训；

ｄ）　推荐常规检查和维护时间的间隔；

ｅ）　残留风险的警告；

ｆ）　强调家用电梯不应用于火灾期间的消防和撤离；

ｇ）　重复家用电梯上所标记的信息；

ｈ）　控制装置的使用说明；

ｉ）　报警系统；

ｊ）　紧急操作；

ｋ）　说明更换电池的正确型号、维保要求和充电器的类型。

１６．４．１．２　依据ＧＢ／Ｔ４７２８，表示电气线路图的电气连接和器件，以及所有必须区分的标记（见１４．４．２．８）。

１６．４．１．３　装配指导，包括：

ａ）　施加在建筑结构上的作用力；

ｂ）　预埋件的要求。

１６．５　标记

每部家用电梯应至少标有包含下列内容的清晰的永久性标记：

ａ）　制造商的名称或商标；

ｂ）　出厂日期；

ｃ）　系列或类型；

ｄ）　序列或识别号；

ｅ）　额定参数：电压、频率、电源、额定载重量、额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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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电气元件的故障排除

　　电梯上电气设备的故障已在１４．１１．１中列出。在特定的条件下，某些故障可被排除。

故障排除仅考虑这些元件在性能、参数、温度、湿度、电压和振动所限定的最不利的条件之内使用。

下面的表Ａ．１描述了１４．１１．１中提到的各种故障可以被排除的条件。表中：

———带“否”的栏表示该故障不能排除，即应考虑；

———没有标记的栏表示与该类故障不相关；

　　注：设计指南

一些公认的危险情况缘于这种可能性，即短路或与公共端（地）的连接局部断开，从而导致一个或几个安全触

点的桥接，同时又组合其他的一个或几个故障。当用于控制、远程监控、报警等信号从安全回路中采集时，宜

遵循下列建议：

———根据表Ａ．１中３．１和３．６的规定设计线路板和电路间距。

———将公共连接端子安排到印制电路板的安全回路中，以便当印制电路板上的公共端断路时，１４．１２．２中提到

的接触器或继电接触器的公共端能断电。

———根据ＧＢ／Ｔ１６８５６—１９９７的要求，应进行１４．１２．５提到的安全电路的故障分析。如果在电梯安装后，电路

进行了修改或增加，则应重新进行包括新元件和原来的元件在内的故障分析。

———使用外部电阻作为输入元件的保护装置，这些装置的内部电阻应认为是不安全的。

———各元件只能按制造商规定的条件使用。

———应考虑来自电子器件的反向电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镀层分离电路能解决上述问题。

———应根据ＧＢ１６８９５．３的要求进行接地装置的安装，在此情况下，从建筑物到控制屏的集电棒（轨）之间的地

线断裂的故障可以排除。

表犃．１　故障排除

元　　件

可排除故障

断路 短路
改变为

更高值

改变为

更低值

改变

功能

条　　件 备　　注

１　无源元件

１．１　定值电阻 否 （ａ） 否 （ａ）

（ａ）对根据国家标准进行轴向

连接，且由涂漆或封闭处理的

电阻膜制成的薄膜电阻器和由

漆包线或封闭保护的单层绕制

的线绕电阻器

１．２　可变电阻 否 否 否 否

１．３　非线性电阻

如 ＮＴＣ，ＰＴＣ，

ＶＤＲ，ＩＤＲ

否 否 否 否

１．４　电容 否 否 否 否

１．５　电感元件

———线圈

———扼流圈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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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元　　件

可排除故障

断路 短路
改变为

更高值

改变为

更低值

改变

功能

条　　件 备　　注

２　半导体

２．１　二极管、发

光二极管
否 否 否

功能改变代表反

向电流值的改变

２．２　稳压二极管 否 否 否 否

改变为低值代表

稳压电压的改变

功能改变代表反

向电流值的改变

２．３　三极管，晶

闸 管，可 关 断 晶

闸管

否 否 否
功能改变代表误

触发或不触发

２．４　光耦合器 否 （ａ） 否

（ａ） 在 光 耦 合 器 符 合

ＧＢ／Ｔ１５６５１要求，且绝缘电压

至少符合下表（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

—１９９７表１）要求的条件下，可

以被排除

根据系统额定

电压决定的相

与地最高电压

值（交流有效电

压值或直流电

压值）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

能承受的峰

值 电 压 优

先值

类别　Ⅲ

８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断路是指发光二

极管及光电晶体

管两个基本元件

之一断路。短路

是 指 两 者 之 间

短路

２．５　混合电路 否 否 否 否 否

２．６　集成电路 否 否 否 否 否

功 能 改 变 成 振

荡，与门 变 成 或

门等

３　其他元件

８４

犌犅／犜２１７３９—２００８



表犃．１（续）

元　　件

可排除故障

断路 短路
改变为

更高值

改变为

更低值

改变

功能

条　　件 备　　注

３．１　连接件 否 （ａ）

（ａ）连接件短路故障排除的条

件是：

各最小数值根据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

—１９９７中 的 表 ４，满 足 下 列

条件：

———污染等级是３；

———材料类别是Ⅲ；

———非均匀的场。

不使用表４上的“印制线路材

料”栏。这些是在连接件上能

找到的绝对最小值，而非间距

尺寸或理论数值。

当连接件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ＩＰ５Ｘ时，爬电距离可以减小到

电气间隙值，如：对２５０Ｖ的有

效电压值为３ｍｍ

３．２　氖灯泡 否 否

３．３　变压器 否 （ａ） （ｂ） （ｂ）

（ａ）（ｂ）

当线圈和铁心之间的绝缘电压

满足 ＧＢ１３０２８—１９９１中１７．２

和１７．３的要求，且带电体对地

工作电压是表５上的最大可能

电压

短路包括初级或

次级线圈内部的

短路，或 初 级 与

次级线圈之间的

短路。数值改变

代表线圈内部分

短路导致的变压

比改变

３．４　熔丝 （ａ）

（ａ）如果熔丝规格正确且结构

符合适用的国家标准，则故障

可以排除

短路指的是熔断

熔丝的短路

３．５　继电器 否
（ａ）

（ｂ）

（ａ）如果满足１４．１２．７的要求，

则触点间的短路及触点与线圈

间的短路可以排除；

（ｂ）触点烧熔不能排除。

然而，如果继电器结构上采用

机械强制联锁触点，且根 据

ＧＢ１４０４８．５—２００１要求制造，

则１４．７．３的假设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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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元　　件

可排除故障

断路 短路
改变为

更高值

改变为

更低值

改变

功能

条　　件 备　　注

３．６ 印制电路板

（ＰＣＢ）
否 （ａ）

（ａ）短路排除的条件：

———ＰＣＢ总体技术条件符合

ＧＢ／Ｔ１６２６１的要求；

———基础的材料能符合标准

ＧＢ／Ｔ４７２４和（或）

ＧＢ／Ｔ４７２３的要求；

———ＰＣＢ的结构符合上述要

求，而且各最小数值根据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１９９７ 中

的表４，满足下列条件：

———污染等级是３；

———材料类别是Ⅲ；

———非均匀的场。

不使用表 ４ 上 “印制线路材

料”栏。

对于２５０Ｖ的有效电压值爬电

距离 为 ４ ｍｍ、电 气 间 隙 为

３ｍｍ。

对 于 其 他 电 压 值 请 参 考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１９９７ 如 果

ＰＣＢ的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５Ｘ，

或材料有更高的质量，爬电距

离可以减小到电气间隙要求，

如：对２５０Ｖ的有效电压值为３

ｍｍ。对于至少有３层经预浸

处理的聚酯胶片或其他绝缘片

组成的多层板，短路故障可以

排除（见ＧＢ４９４３）

４　组装于印制电

路板（ＰＣＢ）上的元

件的总成

否 （ａ）

（ａ）短路故障可以排除的条件

是元件自身的短路可以排除，

而且不管是由于组装技术还是

ＰＣＢ板自身的原因，元件的组

装方式不会使爬电距离和电气

间隙减小到小于本表３．１和３．６

列出的最小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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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使用中的定期检验和维护

犅．１　定期检验

全面检查家用电梯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１２个月，尤其是关于下列项目的有效性：

ａ）　门锁装置；

ｂ）　电气安全装置；

ｃ）　接地连续性；

ｄ）　支撑和悬挂系统；

ｅ）　驱动装置和制动器；

ｆ）　防止自由坠落和超速下降的装置，如：限速器、安全钳；

ｇ）　报警系统；

ｈ）　门保护装置（如：安全触板或光幕）；

ｉ）　井道内表面的检查（如：距离、表面和锐边）；

ｊ）　导轨和导靴；

ｋ）　照明和紧急照明；

ｌ）　紧急操作装置；

ｍ）　所有标识。

犅．２　维护

应按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中的要求由胜任人员进行定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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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安全部件符合性认证的型式试验程序

犆．１　总则

犆．１．１　除特别指出外，仪器的精度应满足下列精度要求：

ａ）　质量、力、距离、速度为±１％；

ｂ）　加速度、减速度为±２％；

ｃ）　电压、电流为±５％；

ｄ）　温度为±５℃；

ｅ）　记录仪器应能够检测在０．０１ｓ内变化的信号；

ｆ）　流量为±２．５％；

ｇ）　压力狆≤２００ｋＰａ时为±１％；

ｈ）　压力狆＞２００ｋＰａ时为±５％。

犆．２　试验报告

型式试验证书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ａ）　类别、型号和产品的名称；

ｂ）　制造厂的名称和地址；

ｃ）　证书持有者的名称和地址；

ｄ）　送检日期；

ｅ）　试验依据；

ｆ）　试验单位；

ｇ）　试验报告日期和编号；

ｈ）　试验日期；

ｉ）　型式试验证书所附带的技术文件。

犆．３　螺杆和螺母（非自锁系统）的安全制停装置

犆．３．１　总则

申请人应说明所规定的使用范围，即：

ａ）　最小和最大总质量；

ｂ）　最大额定速度和最大动作速度；

ｃ）　应提供螺杆所用材料和类型及其设计的详细资料。

犆．３．２　检查安全制停装置的特性

犆．３．２．１　试验样品

犆．３．２．１．１　申请人应提交一套完整的试验样品，包括：导轨、轿架、螺杆／螺母系统、电机、制动器、缓冲

停止装置、限速器、试验载荷和安全制停装置。

试验样品的行程应满足：当轿架在自由运行状况下达到限速器的动作速度时，轿架与缓冲停止装置

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２．０ｍ。

轿架应适合试验载荷，以便达到最小和最大总质量。

应以最大总质量设计试验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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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应是可以释放的，以产生自由运行的工况。

犆．３．２．２　试验

犆．３．２．２．１　试验方法

犆．３．２．２．１．１　试验应在自由运行工况下进行。应直接或间接测量下列项目：

ａ）　下落的总高度；

ｂ）　在螺杆上的制动距离；

ｃ）　限速器或其他代用装置所用绳的滑动距离；

ｄ）　弹性元件的总行程。

犆．３．２．２．１．２　应以时间为函数记录Ｃ．３．２．２．１．１ａ）和ｂ）的测量值，且应确定下列指标：

ａ）　平均制动力；

ｂ）　最大的瞬时制动力；

ｃ）　最小的瞬时制动力。

犆．３．２．２．２　试验程序

犆．３．２．２．２．１　单一总质量的安全制停装置

应在总质量（犘＋犙）的条件下进行四次试验。在每次试验之间应允许摩擦部件恢复到正常温度。

在试验期间，可使用几套相同的摩擦部件，但是，每套应能进行三次试验。

犆．３．２．２．２．２　不同总质量的安全制停装置

以分级或连续方式调整。应进行二个系列的试验：

———最大值；和

———最小值。

犆．３．２．２．３　安全制停装置的制动力

犆．３．２．２．３．１　单一总质量的安全制停装置

给定调整值的安全制停装置的制动力等于在试验期间测定的平均制动力。

检查在试验期间所测定的平均值相对于上述所确定的制动力的误差应在±２５％范围内。

犆．３．２．２．３．２　不同总质量的安全制停装置

应以分级或连续方式调整。

该装置能够产生的制动力应按Ｃ．３．２．２．３．１规定以所申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计算。

犆．３．２．２．４　试验后的检查

ａ）　应检查变形和变化（如：夹紧元件的裂纹、变形或磨损，摩擦面的外观）。

ｂ）　如果需要，应拍摄安全制停装置组件和夹紧元件，以便记录变形或裂痕。

犆．３．２．３　允许的总质量计算

犆．３．２．３．１　单一总质量的安全制停装置

允许总质量应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犘＋犙）＝
制动力

１６

　　式中：

（犘＋犙）———允许总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制动力———该力按Ｃ．３．２．２．３确定，单位为牛（Ｎ）。

犆．３．２．３．２　不同总质量的安全制停装置

犆．３．２．３．２．１　分级调整

按Ｃ．３．２．３．１规定，每次调整均应计算允许总质量。

犆．３．２．３．２．２　连续调整

按Ｃ．３．２．３．１规定，应对所申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允许总质量，并符合中间值调整所采用的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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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犆．３．２．４　调整值的修正

在试验期间，如果得到的值与申请人期望的值相差超过２０％以上，则在必要时，经申请人同意，可

在修改调整值后另外进行试验。

　　注：如果制动力明显大于申请人期望的制动力值，则在试验期间所用的总质量明显小于按Ｃ．３．２．３．１计算得出的

将要被认可的值，因此，该试验不能得出如下结论：安全制停装置能够消耗由计算得到的总质量所需的能量。

犆．３．３　说明

ａ）　当用于某一给定的家用电梯时，安装者给出的质量不应与Ｃ．３．２．３所规定的允许总质量相差

±７．５％；

ｂ）　为了评估焊接部件的有效性，应参考有关标准；

ｃ）　应检查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各项制造误差的累积）夹紧元件是否有足够的移动距离；

ｄ）　应适当地使摩擦部件保持不动，以确保在动作瞬间它们在正确位置；

ｅ）　应检查组成弹簧的各组件是否有足够的行程。

犆．３．４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表明下列各项内容：

ａ）　Ｃ．２述及的内容；

ｂ）　安全制停装置的型号和应用；

ｃ）　允许总质量的限值［见Ｃ．３．３ａ）］；

ｄ）　限速器的动作速度；

ｅ）　螺杆和螺母系统的类型；

ｆ）　螺杆的润滑状态。

犆．４　自锁系统

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在自由运行情况下，该系统应能使轿厢减速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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